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56號

原      告  陳睿緯    住○○市○○區○○路○○巷0弄00號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倪均律師

複代理人    郭文程律師

被      告  英屬維京群島商裕元工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盧金柱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6年7月14日起任職被告，簽立勞動

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書）經派駐越南平政廠，擔任PU

MA業務單位班長，薪資除本薪、海外工作加給外，尚包含原

告因派駐越南並停留當地期間每日發給之新臺幣（下同）1,

000元日支費；此外，原告於派駐越南期間之工作時間，係

比照越南當地勞工工時，故每週六及臺灣國定假日仍需出勤

8小時（年節、勞動節除外）。然迄至111年2月9日原告離職

前，被告並未將日支費列入原告工資，致使原告之退休金提

繳金額顯有不足，此外又未曾給付原告週六及國定假日加班

費、特休未休工資，甚且無理由每月均以「代扣款1」於工

資逕為扣款。為此，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

勞基法）之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休息日及國定假日

加班費707,272元、2.特休未休工資106,894元、3.代扣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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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8元，4.及補提繳退休金92,54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

個人專戶。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876,454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2.被告應提繳92,544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之勞工退

休金專戶。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隸屬寶成集團，原告於106年7月12日起，依照系爭勞動

契約、錄取通知（下稱系爭錄取通知）經被告在台聘僱擔任

台籍幹部，並於任職期間，經派駐越南擔任管理職務，因為

外籍人士身份，故依照越南當地法律，需辦理工作證及與寶

元越南責任有限公司（下稱越南寶元公司）簽立勞動合同

（下稱系爭勞動合同），方得於越南工作，資就原告主張說

明如下：。

　1.日支費並非工資：⑴依照被告之出差管理辦法（下稱系爭出

差管理辦法）約定，日支費乃考量被告各營運據點之發展狀

況及生活條件並不相同，為合理反應各地生活條件差異，依

據各地生活水平及公司財務狀況所發放，作為派駐海外期間

額外生活補貼，屬出差費用，且以員工申請為前提，非勞務

之對價，被告亦有調整差旅津貼/日支費之支報標準。⑵被

告係依據原告實際停留越南天數給與日支費，然原告停留越

南天數與原告實際提供勞務天數並非相同，例如越南國定假

日、越南休假日、返台休假或公差之頭尾兩天搭機時間亦有

給與日支費，且日支費之發給與員工職級無涉，亦顯非勞務

之對價。⑶日支費既非工資，被告給付原告之工資即未有短

少，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工資不足、請求被告補繳勞工退休金

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非有理。

　2.原告任職越南，工時應受越南法律拘束，原告並未於越南之

休假日或於國定假日加班，縱原告有加班，被告亦已給付海

外工作加給，被告給付原告工資並未低於勞基法之規定，原

告自不得再請求此部分加班費。⑴工時為具有公法性質之勞

動條件，當以任職地法律為依據，原告明知派駐地點為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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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任職期間自應受越南法律就工時、國定假日之規定所規

範，被告之請假管理辦法（下稱系爭請假管理辦法）、工作

規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系爭勞動合同亦同有約定，且

原告於任職期間，均未曾提出異議，自不得事後再翻異。⑵

原告因任管理職，故依系爭勞動合同約定，任職期間毋須打

卡，且加班需兩造合意，另依照被告之延長工作時間管理辦

法（下稱系爭延長工時管理辦法）之約定，加班亦需申報，

則原告就有於週六、國定假日出勤之事實，應為舉證之責，

⑶況被告除給付原告本薪外，尚有給付「海外工作加給」

（108年9月後每月6千元）作為依照越南行事曆出勤之總薪

資，縱原告有於臺灣之週六或國定假日在越南出勤之情形，

被告亦已給付此部分工資，原告仍不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加

班費。　　

　3.依照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請假管理辦法，被告優於勞基法關

於特休之規定給與員工慰勞假，且由員工於特休休畢後自由

排定慰勞假，而原告之特休假均已休畢，縱有未休畢之慰勞

假，被告亦給與工資補償，原告不得再請求特休未休工資。

　4.依照越南法律，原告於越南工作需繳納稅捐。被告內部前均

已對員工說明，並於系爭勞動合同約定扣繳方式，則原告知

悉並同意逕由越南寶元公司代繳納原告於越南應向越南政府

繳納之個人所得稅，及由被告於原告薪資中以「暫扣款」或

「代扣款」名義扣款，且原告任職期間未曾爭執，則原告主

張被告有不當扣款情形，亦非可採。

　㈡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兩造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系爭勞動契約書、錄取通知書、系爭勞動合同均為原告親

簽。

  ⒉原告自106年7月14日起受雇被告，並經派駐至越南擔任管理

職工作，而與越南寶元公司簽署如系爭勞動合同（本院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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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3至296頁)，其後，原告於111年2月10日自請離職，任

職期間為4年6月29日，任職期間勞工名卡及離職申請單如本

院卷一第375至379頁。

  ⒊原告任期期間之各月本薪、海外工作加給數額如下所示：

  ⒋寶成國際集團於102年8月12日有發佈內部聯絡函（本院卷第

一第297頁），其主旨載稱：「配合越南政府於西元2013年7

月1日修訂個人所得稅法，修訂派駐越南地區台幹海外個人

所得稅方案」。

  ⒌原告任職期間適用106年3月6日、109年9月1日修正生效之系

爭出差管理辦法（本院卷一第33至37頁、299至308頁），10

9年4月1日修正生效之系爭請假管理辦法（本院卷一第309至

316頁）、109年4月版之系爭工作規則（本院卷一第317至34

5頁）。

  ⒍寶成國際集團訂有生效日為110年2月1日之系爭延長工時管

理辦法（本院卷一第347至351頁），及000年0月0日生效之

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

  ⒎原告派駐越南期間，得依系爭出差管理辦法規定申請日支

費，前述日支費申領係以原告實際停留駐地天數(包含週

日、越南國定假日等原告未提供勞務之天數在內)每日給予

新台幣1,000元計算（本院卷一第427頁），且原告如有返台

休假，於頭尾二天搭乘飛機時間（明顯非工作時間），亦得

報銷申請日支費，其餘返台休假期間則不支給日支費。

年度 基本薪資/月 海外工作加給/月

106年7月至107年7月 31,000元 4,000元

107年8月至108年7月 31,600元 4,000元

108年8月 31,950元 4,000元

108年9月至110年7月 33,950元 6,000元

110年8月至110年12月 34,800元 6,000元

111年1月至111年2月 34,800元 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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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⒏原告如於海外停留每滿52天，被告則給予其8日慰勞假，惟

依據系爭工作規則第31條之1規定慰勞假內含特休假。

  ⒐原告派駐越南期間之台灣國定假日與例休假日出勤情形如本

院卷一第411頁所示。

  ⒑原告於越南無須打卡，被告未置有出勤紀錄。

  ㈡爭執事項

  1.日支費性質是否為工資？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9

萬2,544元，是否有理？

  2.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加班費（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加班）70萬

7,272元，是否有理？

  3.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0萬6894元，是否有理由？

　4.原告請求被告返還薪資扣款6萬2,288元，是否有理？即被告

抗辯原告確已同意由薪資中代扣越南當地所得稅，是否可

採？

五、本院之判斷：

  ㈠日支費是否屬於工資？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9萬

2,544元，是否有理？

　1.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之定義，係：「謂勞工因工作

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

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

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

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

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

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

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綜合上開條文，

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

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則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

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

「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

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70號判決

要旨參照）。是以，僱主所為之給與，無論其名義為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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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

對價，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倘雇

主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

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亦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

別，不得列入工資範圍之內。　　

　2.原告主張：⑴系爭錄取通知明列工作地點在越南，既原告常

駐在越南，則日支費乃因各國生活條件、幣值、生活水準不

同，由被告定期給付之駐外津貼，用以彌補員工駐外期間特

殊環境工作及生活之不便利，原告領取之日支費為勞務之對

價且為經常性之給予，屬工資，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

9款差旅費性質並不相同。⑵系爭出差管理辦法除差旅津貼

外，另增設日支費給付標準，且依照系爭出差管理辦法附件

即「派駐海外人員（台幹）海外停留天數與日支費計算標

準」（下稱系爭計算標準，本院卷一第39頁），駐外人員於

返台休假期間、當地休假期間、他國休假期間均不得請領日

支費，僅就原告停留越南當地且有提供勞務時間方發給日支

費，則日支費核屬原告對被告勞務之對價，要屬薪資。⑶原

告於106至110年任職越南期間均有依照系爭出差管理辦法之

報銷標準申報差旅相關費用並領得日支費，則日支費並非臨

時偶發性之業務需求而發放，其給付屬經常性給予。⑷依照

系爭錄取通知書，亦將日支費列於「任用條件」而非「福

利」項下，堪認日支費並非恩惠性給予。⑸系爭出差管理辦

法於109年9月修正，修正前並未明文將日支費定義為「額外

開銷補貼、非提供勞務之對價」，應為同意派駐海外之代

價。⑹另系爭出差管理辦法關於日支費之費用，於109年9月

1日修正後，依據不同國家發給不同金額，且修正後就臨時

性、短期性出差之差旅費用，尚有約定國外出差旅費報支標

準、國外差旅費用報支管理原則、差旅津貼報支管理原則等

規定，與日支費請領流程（本院卷二第319頁）亦不同，則

日支費乃因各國生活條件、幣值、生活水準不同，由被告定

期給付之駐外津貼，用以彌補員工駐外期間特殊環境工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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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不便利，原告領取之日支費為勞務之對價且為經常性

之給予，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差旅費性質並非相

同，應屬工資。

　3.查⑴「薪資㈠每月本薪（含基本薪資、特加…等固定給予之

津貼）及派駐海外人員海外工作加給：依甲、乙雙方簽定之

錄取通知書為準」系爭勞動契約書第2條第1項訂有明文（本

院卷一第27頁），⑵另「任用條件：本薪NT31,000元/月，

海外工作加給4,000元/月，派駐海外期間得依出差管理辦法

之報銷標準申報差旅相關費用」，系爭錄取通知書第6點亦

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1頁），⑶又「目的：為使公司員工出

差管理及差旅報支有所依循，特訂本辦法」、「日支費就派

駐海外人員發放標準，依照集團台籍人員國外出差日支費標

準修訂之發文辦理」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1條、第6.4.2條亦

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3至39頁），⑷再「薪資結構：依集團

規定辦理」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第4條第2項第2款

亦有約定（本院卷一第53頁）。則依照前開兩造於系爭勞動

契約及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之約定，日支費並未列

於被告應給付予原告薪資之範圍，佐以，被告除本薪外，另

有給付海外工作加給（108年9月後每月6千元）作為工資，

再參以依照兩造於系爭錄取通知書、系爭出差管理辦法之約

定，且日支費亦屬差旅費之範疇，且另需係依系爭出差管理

辦法之報支標準申報，準此，被告抗辯：日支費並非工資，

即非無據。

　4.此外，「返台休假或公差之起迄二日、當地休假日、他國休

假日均計算日支費，休假/出差期間天數不計算日支費」，

再者，台籍駐外人員及台籍國內人員海外出差依據地區不同

規定金額日支費，與員工職級無關，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6.

4.2條、及附件計算基準表亦有分別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3

至39、427頁），依此，原告於返台休假起迄、當地休假、

他國休假等未替被告提供勞務之時間，仍得取得日支費，然

原告返台公差有替被告提供勞務期間，則無法取得日支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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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日支費之給付，與原告是否對被告提供勞務，並無必

然相關。是被告抗辯：日支費乃額外開銷之補貼，非原告提

供勞務之對價非工資，即非無稽。參以，系爭出差管理辦法

於109年9月1日修正，「考量集團營運據點分布幅員廣大，

各地區發展狀況及當地生活條件不同，為合理反映各地區環

境條件差異，將依各地生活消費水平與艱困程度以及公司財

務狀況，適時調整給付差旅津貼/日支費報支標準，以作為

海外出差期間之額外生活補貼。差旅津貼/日支費等給付為

額外開銷補貼，並非提供勞務之對價，因此非屬工資或薪資

性質。」、「國內員工之差旅津貼及派駐海外員工之日支

費，應於出差行程結束後併同機票/住宿/交通/膳食憑證完

成報支請領後發放；若國外出差期間適逢當地之法定休假

日，仍符合差旅津貼/日支費請領資格，不以需提供勞務為

必要報支條件」000年0月生效之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5.10.1

條、第5.10.2條分別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04頁）。則日

支費乃額外開銷補貼、非提供勞務之對價、非工資性質，故

需報支後發放，既經兩造約明，且原告迄至111年2月9日離

職前均未曾異議，堪認原告得知悉日支費性質上並非工資，

且亦已同意；是被告抗辯：日支費屬差旅費用、為恩惠性之

給予，非屬工資，即屬可採。

　5.原告固舉被告新制抗辯：被告已將日支費列為薪資等語（本

院卷一第41頁），然原告所舉PPT為原告離職後，被告於111

年10月所為駐外人員聘僱制度所為調整，實難據為有利於原

告之認定。此外，系爭錄取通知書任用條件項下包含本薪、

海外工作加給、變動獎金等部分、福利項下則有保險、休假

及其他福利，則福利項目則針對非金錢給付項目，尚難據為

薪資科目劃分之依據。再者，原告固舉被告簡報（本院卷二

第319頁）主張差旅費與日支費申報流程並不相同，然差旅

津貼及日支費報支管理規則併規定於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5.

10.2條，且被告提出之說明乃「差旅報銷作業流程」說明，

未區分差旅費與日支費之申請而有異，有該說明頁面附卷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8



參（卷二第319頁），此外，國外出差申請及差旅報支作業

流程並無不同，亦有系爭差旅辦法第6.2條圖表附卷可參

（本院卷一第307頁），則原告主張差旅費與日支費申報流

程不同，即容有誤解。

　6.綜上，日支費非工資性質，原告主張應列入工資，並請求被

告補繳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即非有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加班費（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加班）70萬

7,272元，是否有理？　　

　1.原告主張⑴依照勞基法規定，若勞工於休假日及國定假日上

班，應由雇主給付加班費；且乃勞基法之強制規定，依照民

法第71條規定，勞雇雙方不得以契約排除之。而依照越南勞

動法及越南寶元公司勞動內規約定，原告需於週六上班，至

依照系爭工作規則第16條之2、及系爭請假管理辦法第5.3.2

規定，原告之出勤雖需遵守越南當地法，然並未排除同規則

第29.30.47及勞基法規定，且兩造未約定調移國定假日，則

被告自應給付原告週六及臺灣國定假日出勤之延長工時工

資。⑵依照勞基法第21、24、39條、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

定，加班費之計算以平日工資計之、非以法定基本工資計

之，兩造並未約定正常工時工資指基本工資，亦未約定薪資

總額包含加班費、且另訂有系爭延長工時管理辦法及「加班

夜班工作及停止假期時薪資加給標準」，被告抗辯：給付原

告之工資優於勞基法規定，並非可採。

　2.經查：

　⑴①「休息制度（週休日，休年假，節日…）依越南法律規定

及公司管理規章規定」，系爭勞動合同第3.1條訂有明文

（本院卷一第294頁），②另「本公司員工，若派駐之工作

地點為臺灣地區（含澎湖、金門、馬祖）以外之海外地區

（以下稱駐外員工），應嚴格遵守派駐當地之法令與相關勞

動內規」，系爭工作規則第16條之2前段亦有明文（本院卷

一第320頁），③又「海外員工之婚假、喪假、普通傷病

假、公傷假、事假、產假、陪產假、產檢假等給假原則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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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員工，但出勤認定以派駐地當地法令及行事曆為基準；

海外員工於海外停留每滿一定天數後，將會給予1次慰勞假

（內含特別休假），以做為平衡工作與身心之休假用途，休

假期間工資照給；慰勞假之請休原則由員工自主排定，但應

優先使用特休假，不足之休假天數以慰勞假給假。」系爭請

假管理辦法第5.3.2條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15頁）。準

此，依照兩造約定內容，工時係依循派駐地法律規定。原告

固主張亦應符合臺灣勞基法工時之規定等語，然工時為具有

公法性質之勞動條件，自應適用屬地主義，以工作地法律為

準，而本件原告之派駐地為越南，有系爭錄取通知及勞動合

同附卷可考（本院卷一第31、293頁），是關於正常工時、

國定假日、休假日之認定，應俱以越南法律為準，以維事理

之平。況原告於訂約時既已明知派駐地為越南，亦未於系爭

勞動合同另就工時為不同之約定，且迄至原告離職前任職長

達4年6月期間均未曾爭執，則兩造自應受前開約定之拘束，

以平衡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兼顧契約自由原則。至原告有於

越南正常工時外時間服勞務，例如與臺灣公司聯繫業務事

宜，即屬延長工時，若經原告舉證確有加班之事實，自得另

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附此敘明。

　⑵次查，依照越南勞動法第105條規定，每日正常工時不超過8

小時，每週工時不超過48小時，有越南勞動法附卷可參（本

院卷三第93頁），則週六為應上班日屬正常工時之時間，是

原告主張於越南週六有上工，屬假日加班，請求被告給付延

長工時工資，即非有據。

　⑶再查，原告任職期間，越南之國定假日如附件所示，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三㈠9），然原告並未舉證有於越

南之國定假日加班之事實，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加

班費，仍非有理。

　3.原告固主張被告未能提出原告出勤紀錄，依法應對被告裁

罰，並應任原告主張之工時為真等語。然⑴按雇主應置備勞

工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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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

之義務。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一項之命者，法院得認依

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下稱勞事法）第35

條、第36條第5項亦分別定有明文。⑵此外，「勞動者在開

始及結束工作時不需刷卡或簽字」系爭勞動合同第2條第2款

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94頁），則被告未留存出勤紀錄乃

基於兩造約定，此亦為簽約之原告所明知，是被告並非無正

當理由未備應置之文書，則原告依照勞基法及勞事法前開規

定，主張應就被告未提出其出勤紀錄予以裁罰，即有違誠

信、且非可取。　

　4.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於臺灣之國定假日、週六在越

南有上工日之延長工時工資，即非有據，並非可採。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0萬6894元，是否有理由？

　1.原告主張：⑴特休假為勞工優勢之權利，不得附條件限制勞

工之排定，且不得逕將慰勞假認為特休假；兩造未曾約定申

請之慰勞假先補足特休假。⑵原告任職期間未曾提出特休之

申請、亦未曾使用特別休假、僅申請過慰勞假，且請慰勞假

假天數未逾慰勞假得申請之天數，自無特休假業已休畢之情

形。⑶被告提出之出勤紀錄中，慰勞假與特休假交叉登載，

並無工作規則第31條之1優先使用特休之情形。⑷被告之新

制說明會已說明給付依照臺灣法令給與特休假，則被告自應

再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等語。

　2.經查

　⑴①「針對派駐海外人員提供慰勞假（內含特休假），慰勞假

依累積固定海外出差天數享有固定給假天數，以做為平衡工

作與身心之休假用途，休假期間工資照給，慰勞假之請休原

則由員工自主排定，但應優先使用特休假，不足之休假天數

以慰勞假給假」系爭工作規則第31條之1訂有明文（本院卷

一第325頁）。②「伍、休假管理辦法：一、慰勞假/年假：

1.台籍幹部慰勞假（本文以下部分內容以年假代稱慰勞假）

A海外天數停留滿52天後，得享8天慰勞假；未滿52天者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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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給假」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亦有明文（本院卷

一第53至54頁），是被告抗辯：被告提供員工之慰勞假包含

年假（即特休假），且兩造約定，應優先使用特休假，即屬

可採。③此外，系爭請假管理辦法第5.1條未列有「慰勞

假」之假別，係另於同法第5.3.2條約定「海外員工之婚

假、喪假、普通傷病假、公傷假、事假、產假、陪產假、產

檢假等給假原則比照國內員工，但出勤認定以派駐地當地法

令及行事曆為基準；海外員工於海外停留每滿一定天數後，

將會給予1次慰勞假（內含特別休假），以做為平衡工作與

身心之休假用途，休假期間工資照給；慰勞假之請休原則由

員工自主排定，但應優先使用特休假，不足之休假天數以慰

勞假給假。」有系爭請假管理辦法附卷可考（本院卷一第31

1至315頁），堪認慰勞假乃針對派駐海外員工之額外假別，

且含特休假在內，使用方式則應優先使用慰勞假，不足休假

天數方以慰勞假給假。

　⑵原告於109至110年共請慰勞假為66日，有原告提出之海外幹

部休假計算表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121頁），另原告之特

休假日數為28天，有原告各年度特休假日數表附卷可查（卷

二第234頁），則原告之特休假均已休畢，是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即非有據，並非可採。　

　⑶原告固提出年度假期結清表（本院卷一第63、93、107、12

1）主張並未請過特休假等語，然前開結清表係以休假表彰

請假日數、並未區分假別，則原告據以主張未請過特休假，

即非有據；況慰勞假為被告予派駐海外員工之特殊假別，應

於特休假後使用，有系爭工作規則第31條之1、系爭請假管

理辦法第5.3.2條附卷可查，既然原告對於使用前開結清表

上慰勞假並未爭執，則原告再主張：任職期間並無請特休假

等語，即非可取。至原告所舉被告新制，乃原告離職後被告

所為調整（本院卷一第41頁），自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

定，附此敘明。

　㈣原告請求被告返還薪資扣款6萬2,288元，是否有理？即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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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辯原告確已同意由薪資中代扣越南當地所得稅，是否可

採？

　1.原告主張：任職期間每月均遭被告不明扣款，有薪資單及載

列之代扣款項目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45至50、65至77、81

至92、95至106、109至120頁），而被告並未舉證證明確實

有代繳原告於越南應繳納之個人所得稅，則被告自應將該部

分屬工資之不當扣款返還原告；至被告所提出之預扣證明及

繳稅單，則未經公證單位認證、欠缺證據能力，無從據為有

利於被告之認定等語。

　2.查⑴「義務：依據越南稅法規定，繳交個人所得稅」，系爭

勞動合同第3.2.1條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95頁）。⑵另在

越南工作之非居民均為納稅義務人，雇主應代扣員工所得

稅，並按月或季度向稅務機關繳納，越南所得稅法第1.4、2

4.1至24.3、25.1.a、25.1.b條定有明文（本院卷二第370至

373、432至435頁）。⑶又「主旨：配合越南政府於西元201

3年7月1日修訂之個人所得稅法，修訂派駐越南地區台幹海

外個人所得稅方案」、「依照越南政府修訂之個人所得稅

法，自西元2013年7月1日起提高個人所得稅之免稅額及家境

減項扣除額，考量其制度實施對越南區台幹個人負擔所得稅

之影響，調整越南區台幹海外個人所得稅標準」，有寶成國

際集團內部聯絡函寶人字第20130026號函附卷可查(本院卷

一第297頁）。⑷此外，被告於105年7月至111年間均有替原

告繳納個人所得稅，有個人所得稅報表、預扣證明、繳納

單、結算資料附卷可考（本院卷二第179至211頁），則被告

抗辯：兩造約定被告依據越南所得稅法每月於原告薪資內代

扣原告應納之個人所得稅，並由被告按時繳納，並非無稽。

　3.原告固抗辯：被告提出之繳納資料未經公證，故爭執私文書

之證據能力等語。然原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每月均有拿到

薪資單、未曾自行納稅等語（本院卷二第330頁、卷三第216

頁），既然原告每月均有拿到薪資單，且於任職期間就稅款

扣款亦從未爭執，甚且於任職期間又未曾自行繳納應納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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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得稅，堪認原告應繳納之個人所得稅款已由被告依照系

爭勞動合同代為扣款並繳納，否則原告豈有未遭越南政府追

徵稅額之理，則原告前開抗辯，並非可採。

　⒋準此，兩造業已約定原告在越南任職應繳納之個人所得稅款

由被告於每月薪資內扣款並代繳，被告抗辯：系爭代扣款為

被告扣款並代繳之原告應納個人得稅款，即為可採，原告請

求被告返還系爭代扣款，即非有據。

六、綜上，原告依照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之相關規定，請求被

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給付原

告有於臺灣之國定假日及休假日在越南出勤之延長工時工

資、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及請求被告返還代扣

款，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

執行部分，因本訴經敗訴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

附，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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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56號
原      告  陳睿緯    住○○市○○區○○路○○巷0弄00號0


訴訟代理人  林倪均律師
複代理人    郭文程律師
被      告  英屬維京群島商裕元工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盧金柱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6年7月14日起任職被告，簽立勞動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書）經派駐越南平政廠，擔任PUMA業務單位班長，薪資除本薪、海外工作加給外，尚包含原告因派駐越南並停留當地期間每日發給之新臺幣（下同）1,000元日支費；此外，原告於派駐越南期間之工作時間，係比照越南當地勞工工時，故每週六及臺灣國定假日仍需出勤8小時（年節、勞動節除外）。然迄至111年2月9日原告離職前，被告並未將日支費列入原告工資，致使原告之退休金提繳金額顯有不足，此外又未曾給付原告週六及國定假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甚且無理由每月均以「代扣款1」於工資逕為扣款。為此，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707,272元、2.特休未休工資106,894元、3.代扣款62,288元，4.及補提繳退休金92,54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876,4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提繳92,544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之勞工退休金專戶。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隸屬寶成集團，原告於106年7月12日起，依照系爭勞動契約、錄取通知（下稱系爭錄取通知）經被告在台聘僱擔任台籍幹部，並於任職期間，經派駐越南擔任管理職務，因為外籍人士身份，故依照越南當地法律，需辦理工作證及與寶元越南責任有限公司（下稱越南寶元公司）簽立勞動合同（下稱系爭勞動合同），方得於越南工作，資就原告主張說明如下：。
　1.日支費並非工資：⑴依照被告之出差管理辦法（下稱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約定，日支費乃考量被告各營運據點之發展狀況及生活條件並不相同，為合理反應各地生活條件差異，依據各地生活水平及公司財務狀況所發放，作為派駐海外期間額外生活補貼，屬出差費用，且以員工申請為前提，非勞務之對價，被告亦有調整差旅津貼/日支費之支報標準。⑵被告係依據原告實際停留越南天數給與日支費，然原告停留越南天數與原告實際提供勞務天數並非相同，例如越南國定假日、越南休假日、返台休假或公差之頭尾兩天搭機時間亦有給與日支費，且日支費之發給與員工職級無涉，亦顯非勞務之對價。⑶日支費既非工資，被告給付原告之工資即未有短少，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工資不足、請求被告補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非有理。
　2.原告任職越南，工時應受越南法律拘束，原告並未於越南之休假日或於國定假日加班，縱原告有加班，被告亦已給付海外工作加給，被告給付原告工資並未低於勞基法之規定，原告自不得再請求此部分加班費。⑴工時為具有公法性質之勞動條件，當以任職地法律為依據，原告明知派駐地點為越南，任職期間自應受越南法律就工時、國定假日之規定所規範，被告之請假管理辦法（下稱系爭請假管理辦法）、工作規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系爭勞動合同亦同有約定，且原告於任職期間，均未曾提出異議，自不得事後再翻異。⑵原告因任管理職，故依系爭勞動合同約定，任職期間毋須打卡，且加班需兩造合意，另依照被告之延長工作時間管理辦法（下稱系爭延長工時管理辦法）之約定，加班亦需申報，則原告就有於週六、國定假日出勤之事實，應為舉證之責，⑶況被告除給付原告本薪外，尚有給付「海外工作加給」（108年9月後每月6千元）作為依照越南行事曆出勤之總薪資，縱原告有於臺灣之週六或國定假日在越南出勤之情形，被告亦已給付此部分工資，原告仍不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加班費。　　
　3.依照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請假管理辦法，被告優於勞基法關於特休之規定給與員工慰勞假，且由員工於特休休畢後自由排定慰勞假，而原告之特休假均已休畢，縱有未休畢之慰勞假，被告亦給與工資補償，原告不得再請求特休未休工資。
　4.依照越南法律，原告於越南工作需繳納稅捐。被告內部前均已對員工說明，並於系爭勞動合同約定扣繳方式，則原告知悉並同意逕由越南寶元公司代繳納原告於越南應向越南政府繳納之個人所得稅，及由被告於原告薪資中以「暫扣款」或「代扣款」名義扣款，且原告任職期間未曾爭執，則原告主張被告有不當扣款情形，亦非可採。
　㈡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兩造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系爭勞動契約書、錄取通知書、系爭勞動合同均為原告親簽。
  ⒉原告自106年7月14日起受雇被告，並經派駐至越南擔任管理職工作，而與越南寶元公司簽署如系爭勞動合同（本院卷一第293至296頁)，其後，原告於111年2月10日自請離職，任職期間為4年6月29日，任職期間勞工名卡及離職申請單如本院卷一第375至379頁。
  ⒊原告任期期間之各月本薪、海外工作加給數額如下所示：
		年度

		基本薪資/月

		海外工作加給/月



		106年7月至107年7月

		31,000元

		4,000元



		107年8月至108年7月

		31,600元

		4,000元



		108年8月

		31,950元

		4,000元



		108年9月至110年7月

		33,950元

		6,000元



		110年8月至110年12月

		34,800元

		6,000元



		111年1月至111年2月

		34,800元

		6,000元







  ⒋寶成國際集團於102年8月12日有發佈內部聯絡函（本院卷第一第297頁），其主旨載稱：「配合越南政府於西元2013年7月1日修訂個人所得稅法，修訂派駐越南地區台幹海外個人所得稅方案」。
  ⒌原告任職期間適用106年3月6日、109年9月1日修正生效之系爭出差管理辦法（本院卷一第33至37頁、299至308頁），109年4月1日修正生效之系爭請假管理辦法（本院卷一第309至316頁）、109年4月版之系爭工作規則（本院卷一第317至345頁）。
  ⒍寶成國際集團訂有生效日為110年2月1日之系爭延長工時管理辦法（本院卷一第347至351頁），及000年0月0日生效之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
  ⒎原告派駐越南期間，得依系爭出差管理辦法規定申請日支費，前述日支費申領係以原告實際停留駐地天數(包含週日、越南國定假日等原告未提供勞務之天數在內)每日給予新台幣1,000元計算（本院卷一第427頁），且原告如有返台休假，於頭尾二天搭乘飛機時間（明顯非工作時間），亦得報銷申請日支費，其餘返台休假期間則不支給日支費。
  ⒏原告如於海外停留每滿52天，被告則給予其8日慰勞假，惟依據系爭工作規則第31條之1規定慰勞假內含特休假。
  ⒐原告派駐越南期間之台灣國定假日與例休假日出勤情形如本院卷一第411頁所示。
  ⒑原告於越南無須打卡，被告未置有出勤紀錄。
  ㈡爭執事項
  1.日支費性質是否為工資？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9萬2,544元，是否有理？
  2.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加班費（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加班）70萬7,272元，是否有理？
  3.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0萬6894元，是否有理由？
　4.原告請求被告返還薪資扣款6萬2,288元，是否有理？即被告抗辯原告確已同意由薪資中代扣越南當地所得稅，是否可採？
五、本院之判斷：
  ㈠日支費是否屬於工資？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9萬2,544元，是否有理？
　1.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之定義，係：「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綜合上開條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則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70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僱主所為之給與，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倘雇主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亦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不得列入工資範圍之內。　　
　2.原告主張：⑴系爭錄取通知明列工作地點在越南，既原告常駐在越南，則日支費乃因各國生活條件、幣值、生活水準不同，由被告定期給付之駐外津貼，用以彌補員工駐外期間特殊環境工作及生活之不便利，原告領取之日支費為勞務之對價且為經常性之給予，屬工資，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差旅費性質並不相同。⑵系爭出差管理辦法除差旅津貼外，另增設日支費給付標準，且依照系爭出差管理辦法附件即「派駐海外人員（台幹）海外停留天數與日支費計算標準」（下稱系爭計算標準，本院卷一第39頁），駐外人員於返台休假期間、當地休假期間、他國休假期間均不得請領日支費，僅就原告停留越南當地且有提供勞務時間方發給日支費，則日支費核屬原告對被告勞務之對價，要屬薪資。⑶原告於106至110年任職越南期間均有依照系爭出差管理辦法之報銷標準申報差旅相關費用並領得日支費，則日支費並非臨時偶發性之業務需求而發放，其給付屬經常性給予。⑷依照系爭錄取通知書，亦將日支費列於「任用條件」而非「福利」項下，堪認日支費並非恩惠性給予。⑸系爭出差管理辦法於109年9月修正，修正前並未明文將日支費定義為「額外開銷補貼、非提供勞務之對價」，應為同意派駐海外之代價。⑹另系爭出差管理辦法關於日支費之費用，於109年9月1日修正後，依據不同國家發給不同金額，且修正後就臨時性、短期性出差之差旅費用，尚有約定國外出差旅費報支標準、國外差旅費用報支管理原則、差旅津貼報支管理原則等規定，與日支費請領流程（本院卷二第319頁）亦不同，則日支費乃因各國生活條件、幣值、生活水準不同，由被告定期給付之駐外津貼，用以彌補員工駐外期間特殊環境工作及生活之不便利，原告領取之日支費為勞務之對價且為經常性之給予，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差旅費性質並非相同，應屬工資。
　3.查⑴「薪資㈠每月本薪（含基本薪資、特加…等固定給予之津貼）及派駐海外人員海外工作加給：依甲、乙雙方簽定之錄取通知書為準」系爭勞動契約書第2條第1項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7頁），⑵另「任用條件：本薪NT31,000元/月，海外工作加給4,000元/月，派駐海外期間得依出差管理辦法之報銷標準申報差旅相關費用」，系爭錄取通知書第6點亦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1頁），⑶又「目的：為使公司員工出差管理及差旅報支有所依循，特訂本辦法」、「日支費就派駐海外人員發放標準，依照集團台籍人員國外出差日支費標準修訂之發文辦理」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1條、第6.4.2條亦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3至39頁），⑷再「薪資結構：依集團規定辦理」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第4條第2項第2款亦有約定（本院卷一第53頁）。則依照前開兩造於系爭勞動契約及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之約定，日支費並未列於被告應給付予原告薪資之範圍，佐以，被告除本薪外，另有給付海外工作加給（108年9月後每月6千元）作為工資，再參以依照兩造於系爭錄取通知書、系爭出差管理辦法之約定，且日支費亦屬差旅費之範疇，且另需係依系爭出差管理辦法之報支標準申報，準此，被告抗辯：日支費並非工資，即非無據。
　4.此外，「返台休假或公差之起迄二日、當地休假日、他國休假日均計算日支費，休假/出差期間天數不計算日支費」，再者，台籍駐外人員及台籍國內人員海外出差依據地區不同規定金額日支費，與員工職級無關，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6.4.2條、及附件計算基準表亦有分別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3至39、427頁），依此，原告於返台休假起迄、當地休假、他國休假等未替被告提供勞務之時間，仍得取得日支費，然原告返台公差有替被告提供勞務期間，則無法取得日支費，準此，日支費之給付，與原告是否對被告提供勞務，並無必然相關。是被告抗辯：日支費乃額外開銷之補貼，非原告提供勞務之對價非工資，即非無稽。參以，系爭出差管理辦法於109年9月1日修正，「考量集團營運據點分布幅員廣大，各地區發展狀況及當地生活條件不同，為合理反映各地區環境條件差異，將依各地生活消費水平與艱困程度以及公司財務狀況，適時調整給付差旅津貼/日支費報支標準，以作為海外出差期間之額外生活補貼。差旅津貼/日支費等給付為額外開銷補貼，並非提供勞務之對價，因此非屬工資或薪資性質。」、「國內員工之差旅津貼及派駐海外員工之日支費，應於出差行程結束後併同機票/住宿/交通/膳食憑證完成報支請領後發放；若國外出差期間適逢當地之法定休假日，仍符合差旅津貼/日支費請領資格，不以需提供勞務為必要報支條件」000年0月生效之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5.10.1條、第5.10.2條分別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04頁）。則日支費乃額外開銷補貼、非提供勞務之對價、非工資性質，故需報支後發放，既經兩造約明，且原告迄至111年2月9日離職前均未曾異議，堪認原告得知悉日支費性質上並非工資，且亦已同意；是被告抗辯：日支費屬差旅費用、為恩惠性之給予，非屬工資，即屬可採。
　5.原告固舉被告新制抗辯：被告已將日支費列為薪資等語（本院卷一第41頁），然原告所舉PPT為原告離職後，被告於111年10月所為駐外人員聘僱制度所為調整，實難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此外，系爭錄取通知書任用條件項下包含本薪、海外工作加給、變動獎金等部分、福利項下則有保險、休假及其他福利，則福利項目則針對非金錢給付項目，尚難據為薪資科目劃分之依據。再者，原告固舉被告簡報（本院卷二第319頁）主張差旅費與日支費申報流程並不相同，然差旅津貼及日支費報支管理規則併規定於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5.10.2條，且被告提出之說明乃「差旅報銷作業流程」說明，未區分差旅費與日支費之申請而有異，有該說明頁面附卷可參（卷二第319頁），此外，國外出差申請及差旅報支作業流程並無不同，亦有系爭差旅辦法第6.2條圖表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307頁），則原告主張差旅費與日支費申報流程不同，即容有誤解。
　6.綜上，日支費非工資性質，原告主張應列入工資，並請求被告補繳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即非有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加班費（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加班）70萬7,272元，是否有理？　　
　1.原告主張⑴依照勞基法規定，若勞工於休假日及國定假日上班，應由雇主給付加班費；且乃勞基法之強制規定，依照民法第71條規定，勞雇雙方不得以契約排除之。而依照越南勞動法及越南寶元公司勞動內規約定，原告需於週六上班，至依照系爭工作規則第16條之2、及系爭請假管理辦法第5.3.2規定，原告之出勤雖需遵守越南當地法，然並未排除同規則第29.30.47及勞基法規定，且兩造未約定調移國定假日，則被告自應給付原告週六及臺灣國定假日出勤之延長工時工資。⑵依照勞基法第21、24、39條、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加班費之計算以平日工資計之、非以法定基本工資計之，兩造並未約定正常工時工資指基本工資，亦未約定薪資總額包含加班費、且另訂有系爭延長工時管理辦法及「加班夜班工作及停止假期時薪資加給標準」，被告抗辯：給付原告之工資優於勞基法規定，並非可採。
　2.經查：
　⑴①「休息制度（週休日，休年假，節日…）依越南法律規定及公司管理規章規定」，系爭勞動合同第3.1條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94頁），②另「本公司員工，若派駐之工作地點為臺灣地區（含澎湖、金門、馬祖）以外之海外地區（以下稱駐外員工），應嚴格遵守派駐當地之法令與相關勞動內規」，系爭工作規則第16條之2前段亦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20頁），③又「海外員工之婚假、喪假、普通傷病假、公傷假、事假、產假、陪產假、產檢假等給假原則比照國內員工，但出勤認定以派駐地當地法令及行事曆為基準；海外員工於海外停留每滿一定天數後，將會給予1次慰勞假（內含特別休假），以做為平衡工作與身心之休假用途，休假期間工資照給；慰勞假之請休原則由員工自主排定，但應優先使用特休假，不足之休假天數以慰勞假給假。」系爭請假管理辦法第5.3.2條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15頁）。準此，依照兩造約定內容，工時係依循派駐地法律規定。原告固主張亦應符合臺灣勞基法工時之規定等語，然工時為具有公法性質之勞動條件，自應適用屬地主義，以工作地法律為準，而本件原告之派駐地為越南，有系爭錄取通知及勞動合同附卷可考（本院卷一第31、293頁），是關於正常工時、國定假日、休假日之認定，應俱以越南法律為準，以維事理之平。況原告於訂約時既已明知派駐地為越南，亦未於系爭勞動合同另就工時為不同之約定，且迄至原告離職前任職長達4年6月期間均未曾爭執，則兩造自應受前開約定之拘束，以平衡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兼顧契約自由原則。至原告有於越南正常工時外時間服勞務，例如與臺灣公司聯繫業務事宜，即屬延長工時，若經原告舉證確有加班之事實，自得另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附此敘明。
　⑵次查，依照越南勞動法第105條規定，每日正常工時不超過8小時，每週工時不超過48小時，有越南勞動法附卷可參（本院卷三第93頁），則週六為應上班日屬正常工時之時間，是原告主張於越南週六有上工，屬假日加班，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即非有據。
　⑶再查，原告任職期間，越南之國定假日如附件所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三㈠9），然原告並未舉證有於越南之國定假日加班之事實，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加班費，仍非有理。
　3.原告固主張被告未能提出原告出勤紀錄，依法應對被告裁罰，並應任原告主張之工時為真等語。然⑴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定有明文。另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一項之命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下稱勞事法）第35條、第36條第5項亦分別定有明文。⑵此外，「勞動者在開始及結束工作時不需刷卡或簽字」系爭勞動合同第2條第2款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94頁），則被告未留存出勤紀錄乃基於兩造約定，此亦為簽約之原告所明知，是被告並非無正當理由未備應置之文書，則原告依照勞基法及勞事法前開規定，主張應就被告未提出其出勤紀錄予以裁罰，即有違誠信、且非可取。　
　4.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於臺灣之國定假日、週六在越南有上工日之延長工時工資，即非有據，並非可採。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0萬6894元，是否有理由？
　1.原告主張：⑴特休假為勞工優勢之權利，不得附條件限制勞工之排定，且不得逕將慰勞假認為特休假；兩造未曾約定申請之慰勞假先補足特休假。⑵原告任職期間未曾提出特休之申請、亦未曾使用特別休假、僅申請過慰勞假，且請慰勞假假天數未逾慰勞假得申請之天數，自無特休假業已休畢之情形。⑶被告提出之出勤紀錄中，慰勞假與特休假交叉登載，並無工作規則第31條之1優先使用特休之情形。⑷被告之新制說明會已說明給付依照臺灣法令給與特休假，則被告自應再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等語。
　2.經查
　⑴①「針對派駐海外人員提供慰勞假（內含特休假），慰勞假依累積固定海外出差天數享有固定給假天數，以做為平衡工作與身心之休假用途，休假期間工資照給，慰勞假之請休原則由員工自主排定，但應優先使用特休假，不足之休假天數以慰勞假給假」系爭工作規則第31條之1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25頁）。②「伍、休假管理辦法：一、慰勞假/年假：1.台籍幹部慰勞假（本文以下部分內容以年假代稱慰勞假）A海外天數停留滿52天後，得享8天慰勞假；未滿52天者不依比例給假」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亦有明文（本院卷一第53至54頁），是被告抗辯：被告提供員工之慰勞假包含年假（即特休假），且兩造約定，應優先使用特休假，即屬可採。③此外，系爭請假管理辦法第5.1條未列有「慰勞假」之假別，係另於同法第5.3.2條約定「海外員工之婚假、喪假、普通傷病假、公傷假、事假、產假、陪產假、產檢假等給假原則比照國內員工，但出勤認定以派駐地當地法令及行事曆為基準；海外員工於海外停留每滿一定天數後，將會給予1次慰勞假（內含特別休假），以做為平衡工作與身心之休假用途，休假期間工資照給；慰勞假之請休原則由員工自主排定，但應優先使用特休假，不足之休假天數以慰勞假給假。」有系爭請假管理辦法附卷可考（本院卷一第311至315頁），堪認慰勞假乃針對派駐海外員工之額外假別，且含特休假在內，使用方式則應優先使用慰勞假，不足休假天數方以慰勞假給假。
　⑵原告於109至110年共請慰勞假為66日，有原告提出之海外幹部休假計算表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121頁），另原告之特休假日數為28天，有原告各年度特休假日數表附卷可查（卷二第234頁），則原告之特休假均已休畢，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即非有據，並非可採。　
　⑶原告固提出年度假期結清表（本院卷一第63、93、107、121）主張並未請過特休假等語，然前開結清表係以休假表彰請假日數、並未區分假別，則原告據以主張未請過特休假，即非有據；況慰勞假為被告予派駐海外員工之特殊假別，應於特休假後使用，有系爭工作規則第31條之1、系爭請假管理辦法第5.3.2條附卷可查，既然原告對於使用前開結清表上慰勞假並未爭執，則原告再主張：任職期間並無請特休假等語，即非可取。至原告所舉被告新制，乃原告離職後被告所為調整（本院卷一第41頁），自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㈣原告請求被告返還薪資扣款6萬2,288元，是否有理？即被告抗辯原告確已同意由薪資中代扣越南當地所得稅，是否可採？
　1.原告主張：任職期間每月均遭被告不明扣款，有薪資單及載列之代扣款項目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45至50、65至77、81至92、95至106、109至120頁），而被告並未舉證證明確實有代繳原告於越南應繳納之個人所得稅，則被告自應將該部分屬工資之不當扣款返還原告；至被告所提出之預扣證明及繳稅單，則未經公證單位認證、欠缺證據能力，無從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等語。
　2.查⑴「義務：依據越南稅法規定，繳交個人所得稅」，系爭勞動合同第3.2.1條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95頁）。⑵另在越南工作之非居民均為納稅義務人，雇主應代扣員工所得稅，並按月或季度向稅務機關繳納，越南所得稅法第1.4、24.1至24.3、25.1.a、25.1.b條定有明文（本院卷二第370至373、432至435頁）。⑶又「主旨：配合越南政府於西元2013年7月1日修訂之個人所得稅法，修訂派駐越南地區台幹海外個人所得稅方案」、「依照越南政府修訂之個人所得稅法，自西元2013年7月1日起提高個人所得稅之免稅額及家境減項扣除額，考量其制度實施對越南區台幹個人負擔所得稅之影響，調整越南區台幹海外個人所得稅標準」，有寶成國際集團內部聯絡函寶人字第20130026號函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97頁）。⑷此外，被告於105年7月至111年間均有替原告繳納個人所得稅，有個人所得稅報表、預扣證明、繳納單、結算資料附卷可考（本院卷二第179至211頁），則被告抗辯：兩造約定被告依據越南所得稅法每月於原告薪資內代扣原告應納之個人所得稅，並由被告按時繳納，並非無稽。
　3.原告固抗辯：被告提出之繳納資料未經公證，故爭執私文書之證據能力等語。然原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每月均有拿到薪資單、未曾自行納稅等語（本院卷二第330頁、卷三第216頁），既然原告每月均有拿到薪資單，且於任職期間就稅款扣款亦從未爭執，甚且於任職期間又未曾自行繳納應納之個人所得稅，堪認原告應繳納之個人所得稅款已由被告依照系爭勞動合同代為扣款並繳納，否則原告豈有未遭越南政府追徵稅額之理，則原告前開抗辯，並非可採。
　⒋準此，兩造業已約定原告在越南任職應繳納之個人所得稅款由被告於每月薪資內扣款並代繳，被告抗辯：系爭代扣款為被告扣款並代繳之原告應納個人得稅款，即為可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代扣款，即非有據。
六、綜上，原告依照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之相關規定，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給付原告有於臺灣之國定假日及休假日在越南出勤之延長工時工資、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及請求被告返還代扣款，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部分，因本訴經敗訴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56號

原      告  陳睿緯    住○○市○○區○○路○○巷0弄00號0



訴訟代理人  林倪均律師

複代理人    郭文程律師

被      告  英屬維京群島商裕元工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盧金柱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6年7月14日起任職被告，簽立勞動

    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書）經派駐越南平政廠，擔任PU

    MA業務單位班長，薪資除本薪、海外工作加給外，尚包含原

    告因派駐越南並停留當地期間每日發給之新臺幣（下同）1,

    000元日支費；此外，原告於派駐越南期間之工作時間，係

    比照越南當地勞工工時，故每週六及臺灣國定假日仍需出勤

    8小時（年節、勞動節除外）。然迄至111年2月9日原告離職

    前，被告並未將日支費列入原告工資，致使原告之退休金提

    繳金額顯有不足，此外又未曾給付原告週六及國定假日加班

    費、特休未休工資，甚且無理由每月均以「代扣款1」於工

    資逕為扣款。為此，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

    勞基法）之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休息日及國定假日

    加班費707,272元、2.特休未休工資106,894元、3.代扣款62

    ,288元，4.及補提繳退休金92,54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

    人專戶。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876,454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2.被告應提繳92,544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之勞工退休

    金專戶。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隸屬寶成集團，原告於106年7月12日起，依照系爭勞動

    契約、錄取通知（下稱系爭錄取通知）經被告在台聘僱擔任

    台籍幹部，並於任職期間，經派駐越南擔任管理職務，因為

    外籍人士身份，故依照越南當地法律，需辦理工作證及與寶

    元越南責任有限公司（下稱越南寶元公司）簽立勞動合同（

    下稱系爭勞動合同），方得於越南工作，資就原告主張說明

    如下：。

　1.日支費並非工資：⑴依照被告之出差管理辦法（下稱系爭出

    差管理辦法）約定，日支費乃考量被告各營運據點之發展狀

    況及生活條件並不相同，為合理反應各地生活條件差異，依

    據各地生活水平及公司財務狀況所發放，作為派駐海外期間

    額外生活補貼，屬出差費用，且以員工申請為前提，非勞務

    之對價，被告亦有調整差旅津貼/日支費之支報標準。⑵被告

    係依據原告實際停留越南天數給與日支費，然原告停留越南

    天數與原告實際提供勞務天數並非相同，例如越南國定假日

    、越南休假日、返台休假或公差之頭尾兩天搭機時間亦有給

    與日支費，且日支費之發給與員工職級無涉，亦顯非勞務之

    對價。⑶日支費既非工資，被告給付原告之工資即未有短少

    ，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工資不足、請求被告補繳勞工退休金至

    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非有理。

　2.原告任職越南，工時應受越南法律拘束，原告並未於越南之

    休假日或於國定假日加班，縱原告有加班，被告亦已給付海

    外工作加給，被告給付原告工資並未低於勞基法之規定，原

    告自不得再請求此部分加班費。⑴工時為具有公法性質之勞

    動條件，當以任職地法律為依據，原告明知派駐地點為越南

    ，任職期間自應受越南法律就工時、國定假日之規定所規範

    ，被告之請假管理辦法（下稱系爭請假管理辦法）、工作規

    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系爭勞動合同亦同有約定，且原

    告於任職期間，均未曾提出異議，自不得事後再翻異。⑵原

    告因任管理職，故依系爭勞動合同約定，任職期間毋須打卡

    ，且加班需兩造合意，另依照被告之延長工作時間管理辦法

    （下稱系爭延長工時管理辦法）之約定，加班亦需申報，則

    原告就有於週六、國定假日出勤之事實，應為舉證之責，⑶

    況被告除給付原告本薪外，尚有給付「海外工作加給」（10

    8年9月後每月6千元）作為依照越南行事曆出勤之總薪資，

    縱原告有於臺灣之週六或國定假日在越南出勤之情形，被告

    亦已給付此部分工資，原告仍不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加班費

    。　　

　3.依照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請假管理辦法，被告優於勞基法關

    於特休之規定給與員工慰勞假，且由員工於特休休畢後自由

    排定慰勞假，而原告之特休假均已休畢，縱有未休畢之慰勞

    假，被告亦給與工資補償，原告不得再請求特休未休工資。

　4.依照越南法律，原告於越南工作需繳納稅捐。被告內部前均

    已對員工說明，並於系爭勞動合同約定扣繳方式，則原告知

    悉並同意逕由越南寶元公司代繳納原告於越南應向越南政府

    繳納之個人所得稅，及由被告於原告薪資中以「暫扣款」或

    「代扣款」名義扣款，且原告任職期間未曾爭執，則原告主

    張被告有不當扣款情形，亦非可採。

　㈡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兩造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系爭勞動契約書、錄取通知書、系爭勞動合同均為原告親簽

    。

  ⒉原告自106年7月14日起受雇被告，並經派駐至越南擔任管理

    職工作，而與越南寶元公司簽署如系爭勞動合同（本院卷一

    第293至296頁)，其後，原告於111年2月10日自請離職，任

    職期間為4年6月29日，任職期間勞工名卡及離職申請單如本

    院卷一第375至379頁。

  ⒊原告任期期間之各月本薪、海外工作加給數額如下所示：

年度 基本薪資/月 海外工作加給/月 106年7月至107年7月 31,000元 4,000元 107年8月至108年7月 31,600元 4,000元 108年8月 31,950元 4,000元 108年9月至110年7月 33,950元 6,000元 110年8月至110年12月 34,800元 6,000元 111年1月至111年2月 34,800元 6,000元 

  ⒋寶成國際集團於102年8月12日有發佈內部聯絡函（本院卷第

    一第297頁），其主旨載稱：「配合越南政府於西元2013年7

    月1日修訂個人所得稅法，修訂派駐越南地區台幹海外個人

    所得稅方案」。

  ⒌原告任職期間適用106年3月6日、109年9月1日修正生效之系

    爭出差管理辦法（本院卷一第33至37頁、299至308頁），10

    9年4月1日修正生效之系爭請假管理辦法（本院卷一第309至

    316頁）、109年4月版之系爭工作規則（本院卷一第317至34

    5頁）。

  ⒍寶成國際集團訂有生效日為110年2月1日之系爭延長工時管理

    辦法（本院卷一第347至351頁），及000年0月0日生效之系

    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

  ⒎原告派駐越南期間，得依系爭出差管理辦法規定申請日支費

    ，前述日支費申領係以原告實際停留駐地天數(包含週日、

    越南國定假日等原告未提供勞務之天數在內)每日給予新台

    幣1,000元計算（本院卷一第427頁），且原告如有返台休假

    ，於頭尾二天搭乘飛機時間（明顯非工作時間），亦得報銷

    申請日支費，其餘返台休假期間則不支給日支費。

  ⒏原告如於海外停留每滿52天，被告則給予其8日慰勞假，惟依

    據系爭工作規則第31條之1規定慰勞假內含特休假。

  ⒐原告派駐越南期間之台灣國定假日與例休假日出勤情形如本

    院卷一第411頁所示。

  ⒑原告於越南無須打卡，被告未置有出勤紀錄。

  ㈡爭執事項

  1.日支費性質是否為工資？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9

    萬2,544元，是否有理？

  2.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加班費（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加班）70萬

    7,272元，是否有理？

  3.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0萬6894元，是否有理由？

　4.原告請求被告返還薪資扣款6萬2,288元，是否有理？即被告

    抗辯原告確已同意由薪資中代扣越南當地所得稅，是否可採

    ？

五、本院之判斷：

  ㈠日支費是否屬於工資？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9萬2,

    544元，是否有理？

　1.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之定義，係：「謂勞工因工作

    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

    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

    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定

    ：「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

    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

    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

    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綜合上開條文，所謂「

    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

    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則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

    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

    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

    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70號判決要旨參照

    ）。是以，僱主所為之給與，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

    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即

    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倘雇主為其單

    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

    工作給付之對價，亦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不得

    列入工資範圍之內。　　

　2.原告主張：⑴系爭錄取通知明列工作地點在越南，既原告常

    駐在越南，則日支費乃因各國生活條件、幣值、生活水準不

    同，由被告定期給付之駐外津貼，用以彌補員工駐外期間特

    殊環境工作及生活之不便利，原告領取之日支費為勞務之對

    價且為經常性之給予，屬工資，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

    9款差旅費性質並不相同。⑵系爭出差管理辦法除差旅津貼外

    ，另增設日支費給付標準，且依照系爭出差管理辦法附件即

    「派駐海外人員（台幹）海外停留天數與日支費計算標準」

    （下稱系爭計算標準，本院卷一第39頁），駐外人員於返台

    休假期間、當地休假期間、他國休假期間均不得請領日支費

    ，僅就原告停留越南當地且有提供勞務時間方發給日支費，

    則日支費核屬原告對被告勞務之對價，要屬薪資。⑶原告於1

    06至110年任職越南期間均有依照系爭出差管理辦法之報銷

    標準申報差旅相關費用並領得日支費，則日支費並非臨時偶

    發性之業務需求而發放，其給付屬經常性給予。⑷依照系爭

    錄取通知書，亦將日支費列於「任用條件」而非「福利」項

    下，堪認日支費並非恩惠性給予。⑸系爭出差管理辦法於109

    年9月修正，修正前並未明文將日支費定義為「額外開銷補

    貼、非提供勞務之對價」，應為同意派駐海外之代價。⑹另

    系爭出差管理辦法關於日支費之費用，於109年9月1日修正

    後，依據不同國家發給不同金額，且修正後就臨時性、短期

    性出差之差旅費用，尚有約定國外出差旅費報支標準、國外

    差旅費用報支管理原則、差旅津貼報支管理原則等規定，與

    日支費請領流程（本院卷二第319頁）亦不同，則日支費乃

    因各國生活條件、幣值、生活水準不同，由被告定期給付之

    駐外津貼，用以彌補員工駐外期間特殊環境工作及生活之不

    便利，原告領取之日支費為勞務之對價且為經常性之給予，

    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差旅費性質並非相同，應屬

    工資。

　3.查⑴「薪資㈠每月本薪（含基本薪資、特加…等固定給予之津

    貼）及派駐海外人員海外工作加給：依甲、乙雙方簽定之錄

    取通知書為準」系爭勞動契約書第2條第1項訂有明文（本院

    卷一第27頁），⑵另「任用條件：本薪NT31,000元/月，海外

    工作加給4,000元/月，派駐海外期間得依出差管理辦法之報

    銷標準申報差旅相關費用」，系爭錄取通知書第6點亦有明

    文（本院卷一第31頁），⑶又「目的：為使公司員工出差管

    理及差旅報支有所依循，特訂本辦法」、「日支費就派駐海

    外人員發放標準，依照集團台籍人員國外出差日支費標準修

    訂之發文辦理」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1條、第6.4.2條亦有明

    文（本院卷一第33至39頁），⑷再「薪資結構：依集團規定

    辦理」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第4條第2項第2款亦有

    約定（本院卷一第53頁）。則依照前開兩造於系爭勞動契約

    及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之約定，日支費並未列於被

    告應給付予原告薪資之範圍，佐以，被告除本薪外，另有給

    付海外工作加給（108年9月後每月6千元）作為工資，再參

    以依照兩造於系爭錄取通知書、系爭出差管理辦法之約定，

    且日支費亦屬差旅費之範疇，且另需係依系爭出差管理辦法

    之報支標準申報，準此，被告抗辯：日支費並非工資，即非

    無據。

　4.此外，「返台休假或公差之起迄二日、當地休假日、他國休

    假日均計算日支費，休假/出差期間天數不計算日支費」，

    再者，台籍駐外人員及台籍國內人員海外出差依據地區不同

    規定金額日支費，與員工職級無關，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6.

    4.2條、及附件計算基準表亦有分別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3

    至39、427頁），依此，原告於返台休假起迄、當地休假、

    他國休假等未替被告提供勞務之時間，仍得取得日支費，然

    原告返台公差有替被告提供勞務期間，則無法取得日支費，

    準此，日支費之給付，與原告是否對被告提供勞務，並無必

    然相關。是被告抗辯：日支費乃額外開銷之補貼，非原告提

    供勞務之對價非工資，即非無稽。參以，系爭出差管理辦法

    於109年9月1日修正，「考量集團營運據點分布幅員廣大，

    各地區發展狀況及當地生活條件不同，為合理反映各地區環

    境條件差異，將依各地生活消費水平與艱困程度以及公司財

    務狀況，適時調整給付差旅津貼/日支費報支標準，以作為

    海外出差期間之額外生活補貼。差旅津貼/日支費等給付為

    額外開銷補貼，並非提供勞務之對價，因此非屬工資或薪資

    性質。」、「國內員工之差旅津貼及派駐海外員工之日支費

    ，應於出差行程結束後併同機票/住宿/交通/膳食憑證完成

    報支請領後發放；若國外出差期間適逢當地之法定休假日，

    仍符合差旅津貼/日支費請領資格，不以需提供勞務為必要

    報支條件」000年0月生效之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5.10.1條、

    第5.10.2條分別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04頁）。則日支費

    乃額外開銷補貼、非提供勞務之對價、非工資性質，故需報

    支後發放，既經兩造約明，且原告迄至111年2月9日離職前

    均未曾異議，堪認原告得知悉日支費性質上並非工資，且亦

    已同意；是被告抗辯：日支費屬差旅費用、為恩惠性之給予

    ，非屬工資，即屬可採。

　5.原告固舉被告新制抗辯：被告已將日支費列為薪資等語（本

    院卷一第41頁），然原告所舉PPT為原告離職後，被告於111

    年10月所為駐外人員聘僱制度所為調整，實難據為有利於原

    告之認定。此外，系爭錄取通知書任用條件項下包含本薪、

    海外工作加給、變動獎金等部分、福利項下則有保險、休假

    及其他福利，則福利項目則針對非金錢給付項目，尚難據為

    薪資科目劃分之依據。再者，原告固舉被告簡報（本院卷二

    第319頁）主張差旅費與日支費申報流程並不相同，然差旅

    津貼及日支費報支管理規則併規定於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5.

    10.2條，且被告提出之說明乃「差旅報銷作業流程」說明，

    未區分差旅費與日支費之申請而有異，有該說明頁面附卷可

    參（卷二第319頁），此外，國外出差申請及差旅報支作業

    流程並無不同，亦有系爭差旅辦法第6.2條圖表附卷可參（

    本院卷一第307頁），則原告主張差旅費與日支費申報流程

    不同，即容有誤解。

　6.綜上，日支費非工資性質，原告主張應列入工資，並請求被

    告補繳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即非有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加班費（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加班）70萬7

    ,272元，是否有理？　　

　1.原告主張⑴依照勞基法規定，若勞工於休假日及國定假日上

    班，應由雇主給付加班費；且乃勞基法之強制規定，依照民

    法第71條規定，勞雇雙方不得以契約排除之。而依照越南勞

    動法及越南寶元公司勞動內規約定，原告需於週六上班，至

    依照系爭工作規則第16條之2、及系爭請假管理辦法第5.3.2

    規定，原告之出勤雖需遵守越南當地法，然並未排除同規則

    第29.30.47及勞基法規定，且兩造未約定調移國定假日，則

    被告自應給付原告週六及臺灣國定假日出勤之延長工時工資

    。⑵依照勞基法第21、24、39條、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

    ，加班費之計算以平日工資計之、非以法定基本工資計之，

    兩造並未約定正常工時工資指基本工資，亦未約定薪資總額

    包含加班費、且另訂有系爭延長工時管理辦法及「加班夜班

    工作及停止假期時薪資加給標準」，被告抗辯：給付原告之

    工資優於勞基法規定，並非可採。

　2.經查：

　⑴①「休息制度（週休日，休年假，節日…）依越南法律規定及

    公司管理規章規定」，系爭勞動合同第3.1條訂有明文（本

    院卷一第294頁），②另「本公司員工，若派駐之工作地點為

    臺灣地區（含澎湖、金門、馬祖）以外之海外地區（以下稱

    駐外員工），應嚴格遵守派駐當地之法令與相關勞動內規」

    ，系爭工作規則第16條之2前段亦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20頁

    ），③又「海外員工之婚假、喪假、普通傷病假、公傷假、

    事假、產假、陪產假、產檢假等給假原則比照國內員工，但

    出勤認定以派駐地當地法令及行事曆為基準；海外員工於海

    外停留每滿一定天數後，將會給予1次慰勞假（內含特別休

    假），以做為平衡工作與身心之休假用途，休假期間工資照

    給；慰勞假之請休原則由員工自主排定，但應優先使用特休

    假，不足之休假天數以慰勞假給假。」系爭請假管理辦法第

    5.3.2條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15頁）。準此，依照兩造約

    定內容，工時係依循派駐地法律規定。原告固主張亦應符合

    臺灣勞基法工時之規定等語，然工時為具有公法性質之勞動

    條件，自應適用屬地主義，以工作地法律為準，而本件原告

    之派駐地為越南，有系爭錄取通知及勞動合同附卷可考（本

    院卷一第31、293頁），是關於正常工時、國定假日、休假

    日之認定，應俱以越南法律為準，以維事理之平。況原告於

    訂約時既已明知派駐地為越南，亦未於系爭勞動合同另就工

    時為不同之約定，且迄至原告離職前任職長達4年6月期間均

    未曾爭執，則兩造自應受前開約定之拘束，以平衡勞雇雙方

    整體利益及兼顧契約自由原則。至原告有於越南正常工時外

    時間服勞務，例如與臺灣公司聯繫業務事宜，即屬延長工時

    ，若經原告舉證確有加班之事實，自得另請求被告給付加班

    費，附此敘明。

　⑵次查，依照越南勞動法第105條規定，每日正常工時不超過8

    小時，每週工時不超過48小時，有越南勞動法附卷可參（本

    院卷三第93頁），則週六為應上班日屬正常工時之時間，是

    原告主張於越南週六有上工，屬假日加班，請求被告給付延

    長工時工資，即非有據。

　⑶再查，原告任職期間，越南之國定假日如附件所示，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三㈠9），然原告並未舉證有於越南

    之國定假日加班之事實，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加班

    費，仍非有理。

　3.原告固主張被告未能提出原告出勤紀錄，依法應對被告裁罰

    ，並應任原告主張之工時為真等語。然⑴按雇主應置備勞工

    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定有明文。另

    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

    義務。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一項之命者，法院得認依該

    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下稱勞事法）第35條

    、第36條第5項亦分別定有明文。⑵此外，「勞動者在開始及

    結束工作時不需刷卡或簽字」系爭勞動合同第2條第2款訂有

    明文（本院卷一第294頁），則被告未留存出勤紀錄乃基於

    兩造約定，此亦為簽約之原告所明知，是被告並非無正當理

    由未備應置之文書，則原告依照勞基法及勞事法前開規定，

    主張應就被告未提出其出勤紀錄予以裁罰，即有違誠信、且

    非可取。　

　4.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於臺灣之國定假日、週六在越

    南有上工日之延長工時工資，即非有據，並非可採。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0萬6894元，是否有理由？

　1.原告主張：⑴特休假為勞工優勢之權利，不得附條件限制勞

    工之排定，且不得逕將慰勞假認為特休假；兩造未曾約定申

    請之慰勞假先補足特休假。⑵原告任職期間未曾提出特休之

    申請、亦未曾使用特別休假、僅申請過慰勞假，且請慰勞假

    假天數未逾慰勞假得申請之天數，自無特休假業已休畢之情

    形。⑶被告提出之出勤紀錄中，慰勞假與特休假交叉登載，

    並無工作規則第31條之1優先使用特休之情形。⑷被告之新制

    說明會已說明給付依照臺灣法令給與特休假，則被告自應再

    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等語。

　2.經查

　⑴①「針對派駐海外人員提供慰勞假（內含特休假），慰勞假依

    累積固定海外出差天數享有固定給假天數，以做為平衡工作

    與身心之休假用途，休假期間工資照給，慰勞假之請休原則

    由員工自主排定，但應優先使用特休假，不足之休假天數以

    慰勞假給假」系爭工作規則第31條之1訂有明文（本院卷一

    第325頁）。②「伍、休假管理辦法：一、慰勞假/年假：1.

    台籍幹部慰勞假（本文以下部分內容以年假代稱慰勞假）A

    海外天數停留滿52天後，得享8天慰勞假；未滿52天者不依

    比例給假」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亦有明文（本院卷

    一第53至54頁），是被告抗辯：被告提供員工之慰勞假包含

    年假（即特休假），且兩造約定，應優先使用特休假，即屬

    可採。③此外，系爭請假管理辦法第5.1條未列有「慰勞假」

    之假別，係另於同法第5.3.2條約定「海外員工之婚假、喪

    假、普通傷病假、公傷假、事假、產假、陪產假、產檢假等

    給假原則比照國內員工，但出勤認定以派駐地當地法令及行

    事曆為基準；海外員工於海外停留每滿一定天數後，將會給

    予1次慰勞假（內含特別休假），以做為平衡工作與身心之

    休假用途，休假期間工資照給；慰勞假之請休原則由員工自

    主排定，但應優先使用特休假，不足之休假天數以慰勞假給

    假。」有系爭請假管理辦法附卷可考（本院卷一第311至315

    頁），堪認慰勞假乃針對派駐海外員工之額外假別，且含特

    休假在內，使用方式則應優先使用慰勞假，不足休假天數方

    以慰勞假給假。

　⑵原告於109至110年共請慰勞假為66日，有原告提出之海外幹

    部休假計算表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121頁），另原告之特

    休假日數為28天，有原告各年度特休假日數表附卷可查（卷

    二第234頁），則原告之特休假均已休畢，是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即非有據，並非可採。　

　⑶原告固提出年度假期結清表（本院卷一第63、93、107、121

    ）主張並未請過特休假等語，然前開結清表係以休假表彰請

    假日數、並未區分假別，則原告據以主張未請過特休假，即

    非有據；況慰勞假為被告予派駐海外員工之特殊假別，應於

    特休假後使用，有系爭工作規則第31條之1、系爭請假管理

    辦法第5.3.2條附卷可查，既然原告對於使用前開結清表上

    慰勞假並未爭執，則原告再主張：任職期間並無請特休假等

    語，即非可取。至原告所舉被告新制，乃原告離職後被告所

    為調整（本院卷一第41頁），自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附此敘明。

　㈣原告請求被告返還薪資扣款6萬2,288元，是否有理？即被告

    抗辯原告確已同意由薪資中代扣越南當地所得稅，是否可採

    ？

　1.原告主張：任職期間每月均遭被告不明扣款，有薪資單及載

    列之代扣款項目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45至50、65至77、81

    至92、95至106、109至120頁），而被告並未舉證證明確實

    有代繳原告於越南應繳納之個人所得稅，則被告自應將該部

    分屬工資之不當扣款返還原告；至被告所提出之預扣證明及

    繳稅單，則未經公證單位認證、欠缺證據能力，無從據為有

    利於被告之認定等語。

　2.查⑴「義務：依據越南稅法規定，繳交個人所得稅」，系爭

    勞動合同第3.2.1條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95頁）。⑵另在

    越南工作之非居民均為納稅義務人，雇主應代扣員工所得稅

    ，並按月或季度向稅務機關繳納，越南所得稅法第1.4、24.

    1至24.3、25.1.a、25.1.b條定有明文（本院卷二第370至37

    3、432至435頁）。⑶又「主旨：配合越南政府於西元2013年

    7月1日修訂之個人所得稅法，修訂派駐越南地區台幹海外個

    人所得稅方案」、「依照越南政府修訂之個人所得稅法，自

    西元2013年7月1日起提高個人所得稅之免稅額及家境減項扣

    除額，考量其制度實施對越南區台幹個人負擔所得稅之影響

    ，調整越南區台幹海外個人所得稅標準」，有寶成國際集團

    內部聯絡函寶人字第20130026號函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97

    頁）。⑷此外，被告於105年7月至111年間均有替原告繳納個

    人所得稅，有個人所得稅報表、預扣證明、繳納單、結算資

    料附卷可考（本院卷二第179至211頁），則被告抗辯：兩造

    約定被告依據越南所得稅法每月於原告薪資內代扣原告應納

    之個人所得稅，並由被告按時繳納，並非無稽。

　3.原告固抗辯：被告提出之繳納資料未經公證，故爭執私文書

    之證據能力等語。然原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每月均有拿到

    薪資單、未曾自行納稅等語（本院卷二第330頁、卷三第216

    頁），既然原告每月均有拿到薪資單，且於任職期間就稅款

    扣款亦從未爭執，甚且於任職期間又未曾自行繳納應納之個

    人所得稅，堪認原告應繳納之個人所得稅款已由被告依照系

    爭勞動合同代為扣款並繳納，否則原告豈有未遭越南政府追

    徵稅額之理，則原告前開抗辯，並非可採。

　⒋準此，兩造業已約定原告在越南任職應繳納之個人所得稅款

    由被告於每月薪資內扣款並代繳，被告抗辯：系爭代扣款為

    被告扣款並代繳之原告應納個人得稅款，即為可採，原告請

    求被告返還系爭代扣款，即非有據。

六、綜上，原告依照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之相關規定，請求被

    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給付原

    告有於臺灣之國定假日及休假日在越南出勤之延長工時工資

    、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及請求被告返還代扣款，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部分，因本訴經敗訴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

    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56號
原      告  陳睿緯    住○○市○○區○○路○○巷0弄00號0


訴訟代理人  林倪均律師
複代理人    郭文程律師
被      告  英屬維京群島商裕元工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盧金柱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6年7月14日起任職被告，簽立勞動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書）經派駐越南平政廠，擔任PUMA業務單位班長，薪資除本薪、海外工作加給外，尚包含原告因派駐越南並停留當地期間每日發給之新臺幣（下同）1,000元日支費；此外，原告於派駐越南期間之工作時間，係比照越南當地勞工工時，故每週六及臺灣國定假日仍需出勤8小時（年節、勞動節除外）。然迄至111年2月9日原告離職前，被告並未將日支費列入原告工資，致使原告之退休金提繳金額顯有不足，此外又未曾給付原告週六及國定假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甚且無理由每月均以「代扣款1」於工資逕為扣款。為此，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707,272元、2.特休未休工資106,894元、3.代扣款62,288元，4.及補提繳退休金92,54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876,4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提繳92,544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之勞工退休金專戶。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隸屬寶成集團，原告於106年7月12日起，依照系爭勞動契約、錄取通知（下稱系爭錄取通知）經被告在台聘僱擔任台籍幹部，並於任職期間，經派駐越南擔任管理職務，因為外籍人士身份，故依照越南當地法律，需辦理工作證及與寶元越南責任有限公司（下稱越南寶元公司）簽立勞動合同（下稱系爭勞動合同），方得於越南工作，資就原告主張說明如下：。
　1.日支費並非工資：⑴依照被告之出差管理辦法（下稱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約定，日支費乃考量被告各營運據點之發展狀況及生活條件並不相同，為合理反應各地生活條件差異，依據各地生活水平及公司財務狀況所發放，作為派駐海外期間額外生活補貼，屬出差費用，且以員工申請為前提，非勞務之對價，被告亦有調整差旅津貼/日支費之支報標準。⑵被告係依據原告實際停留越南天數給與日支費，然原告停留越南天數與原告實際提供勞務天數並非相同，例如越南國定假日、越南休假日、返台休假或公差之頭尾兩天搭機時間亦有給與日支費，且日支費之發給與員工職級無涉，亦顯非勞務之對價。⑶日支費既非工資，被告給付原告之工資即未有短少，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工資不足、請求被告補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非有理。
　2.原告任職越南，工時應受越南法律拘束，原告並未於越南之休假日或於國定假日加班，縱原告有加班，被告亦已給付海外工作加給，被告給付原告工資並未低於勞基法之規定，原告自不得再請求此部分加班費。⑴工時為具有公法性質之勞動條件，當以任職地法律為依據，原告明知派駐地點為越南，任職期間自應受越南法律就工時、國定假日之規定所規範，被告之請假管理辦法（下稱系爭請假管理辦法）、工作規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系爭勞動合同亦同有約定，且原告於任職期間，均未曾提出異議，自不得事後再翻異。⑵原告因任管理職，故依系爭勞動合同約定，任職期間毋須打卡，且加班需兩造合意，另依照被告之延長工作時間管理辦法（下稱系爭延長工時管理辦法）之約定，加班亦需申報，則原告就有於週六、國定假日出勤之事實，應為舉證之責，⑶況被告除給付原告本薪外，尚有給付「海外工作加給」（108年9月後每月6千元）作為依照越南行事曆出勤之總薪資，縱原告有於臺灣之週六或國定假日在越南出勤之情形，被告亦已給付此部分工資，原告仍不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加班費。　　
　3.依照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請假管理辦法，被告優於勞基法關於特休之規定給與員工慰勞假，且由員工於特休休畢後自由排定慰勞假，而原告之特休假均已休畢，縱有未休畢之慰勞假，被告亦給與工資補償，原告不得再請求特休未休工資。
　4.依照越南法律，原告於越南工作需繳納稅捐。被告內部前均已對員工說明，並於系爭勞動合同約定扣繳方式，則原告知悉並同意逕由越南寶元公司代繳納原告於越南應向越南政府繳納之個人所得稅，及由被告於原告薪資中以「暫扣款」或「代扣款」名義扣款，且原告任職期間未曾爭執，則原告主張被告有不當扣款情形，亦非可採。
　㈡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兩造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系爭勞動契約書、錄取通知書、系爭勞動合同均為原告親簽。
  ⒉原告自106年7月14日起受雇被告，並經派駐至越南擔任管理職工作，而與越南寶元公司簽署如系爭勞動合同（本院卷一第293至296頁)，其後，原告於111年2月10日自請離職，任職期間為4年6月29日，任職期間勞工名卡及離職申請單如本院卷一第375至379頁。
  ⒊原告任期期間之各月本薪、海外工作加給數額如下所示：
		年度

		基本薪資/月

		海外工作加給/月



		106年7月至107年7月

		31,000元

		4,000元



		107年8月至108年7月

		31,600元

		4,000元



		108年8月

		31,950元

		4,000元



		108年9月至110年7月

		33,950元

		6,000元



		110年8月至110年12月

		34,800元

		6,000元



		111年1月至111年2月

		34,800元

		6,000元







  ⒋寶成國際集團於102年8月12日有發佈內部聯絡函（本院卷第一第297頁），其主旨載稱：「配合越南政府於西元2013年7月1日修訂個人所得稅法，修訂派駐越南地區台幹海外個人所得稅方案」。
  ⒌原告任職期間適用106年3月6日、109年9月1日修正生效之系爭出差管理辦法（本院卷一第33至37頁、299至308頁），109年4月1日修正生效之系爭請假管理辦法（本院卷一第309至316頁）、109年4月版之系爭工作規則（本院卷一第317至345頁）。
  ⒍寶成國際集團訂有生效日為110年2月1日之系爭延長工時管理辦法（本院卷一第347至351頁），及000年0月0日生效之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
  ⒎原告派駐越南期間，得依系爭出差管理辦法規定申請日支費，前述日支費申領係以原告實際停留駐地天數(包含週日、越南國定假日等原告未提供勞務之天數在內)每日給予新台幣1,000元計算（本院卷一第427頁），且原告如有返台休假，於頭尾二天搭乘飛機時間（明顯非工作時間），亦得報銷申請日支費，其餘返台休假期間則不支給日支費。
  ⒏原告如於海外停留每滿52天，被告則給予其8日慰勞假，惟依據系爭工作規則第31條之1規定慰勞假內含特休假。
  ⒐原告派駐越南期間之台灣國定假日與例休假日出勤情形如本院卷一第411頁所示。
  ⒑原告於越南無須打卡，被告未置有出勤紀錄。
  ㈡爭執事項
  1.日支費性質是否為工資？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9萬2,544元，是否有理？
  2.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加班費（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加班）70萬7,272元，是否有理？
  3.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0萬6894元，是否有理由？
　4.原告請求被告返還薪資扣款6萬2,288元，是否有理？即被告抗辯原告確已同意由薪資中代扣越南當地所得稅，是否可採？
五、本院之判斷：
  ㈠日支費是否屬於工資？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9萬2,544元，是否有理？
　1.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之定義，係：「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綜合上開條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則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70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僱主所為之給與，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倘雇主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亦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不得列入工資範圍之內。　　
　2.原告主張：⑴系爭錄取通知明列工作地點在越南，既原告常駐在越南，則日支費乃因各國生活條件、幣值、生活水準不同，由被告定期給付之駐外津貼，用以彌補員工駐外期間特殊環境工作及生活之不便利，原告領取之日支費為勞務之對價且為經常性之給予，屬工資，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差旅費性質並不相同。⑵系爭出差管理辦法除差旅津貼外，另增設日支費給付標準，且依照系爭出差管理辦法附件即「派駐海外人員（台幹）海外停留天數與日支費計算標準」（下稱系爭計算標準，本院卷一第39頁），駐外人員於返台休假期間、當地休假期間、他國休假期間均不得請領日支費，僅就原告停留越南當地且有提供勞務時間方發給日支費，則日支費核屬原告對被告勞務之對價，要屬薪資。⑶原告於106至110年任職越南期間均有依照系爭出差管理辦法之報銷標準申報差旅相關費用並領得日支費，則日支費並非臨時偶發性之業務需求而發放，其給付屬經常性給予。⑷依照系爭錄取通知書，亦將日支費列於「任用條件」而非「福利」項下，堪認日支費並非恩惠性給予。⑸系爭出差管理辦法於109年9月修正，修正前並未明文將日支費定義為「額外開銷補貼、非提供勞務之對價」，應為同意派駐海外之代價。⑹另系爭出差管理辦法關於日支費之費用，於109年9月1日修正後，依據不同國家發給不同金額，且修正後就臨時性、短期性出差之差旅費用，尚有約定國外出差旅費報支標準、國外差旅費用報支管理原則、差旅津貼報支管理原則等規定，與日支費請領流程（本院卷二第319頁）亦不同，則日支費乃因各國生活條件、幣值、生活水準不同，由被告定期給付之駐外津貼，用以彌補員工駐外期間特殊環境工作及生活之不便利，原告領取之日支費為勞務之對價且為經常性之給予，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差旅費性質並非相同，應屬工資。
　3.查⑴「薪資㈠每月本薪（含基本薪資、特加…等固定給予之津貼）及派駐海外人員海外工作加給：依甲、乙雙方簽定之錄取通知書為準」系爭勞動契約書第2條第1項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7頁），⑵另「任用條件：本薪NT31,000元/月，海外工作加給4,000元/月，派駐海外期間得依出差管理辦法之報銷標準申報差旅相關費用」，系爭錄取通知書第6點亦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1頁），⑶又「目的：為使公司員工出差管理及差旅報支有所依循，特訂本辦法」、「日支費就派駐海外人員發放標準，依照集團台籍人員國外出差日支費標準修訂之發文辦理」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1條、第6.4.2條亦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3至39頁），⑷再「薪資結構：依集團規定辦理」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第4條第2項第2款亦有約定（本院卷一第53頁）。則依照前開兩造於系爭勞動契約及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之約定，日支費並未列於被告應給付予原告薪資之範圍，佐以，被告除本薪外，另有給付海外工作加給（108年9月後每月6千元）作為工資，再參以依照兩造於系爭錄取通知書、系爭出差管理辦法之約定，且日支費亦屬差旅費之範疇，且另需係依系爭出差管理辦法之報支標準申報，準此，被告抗辯：日支費並非工資，即非無據。
　4.此外，「返台休假或公差之起迄二日、當地休假日、他國休假日均計算日支費，休假/出差期間天數不計算日支費」，再者，台籍駐外人員及台籍國內人員海外出差依據地區不同規定金額日支費，與員工職級無關，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6.4.2條、及附件計算基準表亦有分別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3至39、427頁），依此，原告於返台休假起迄、當地休假、他國休假等未替被告提供勞務之時間，仍得取得日支費，然原告返台公差有替被告提供勞務期間，則無法取得日支費，準此，日支費之給付，與原告是否對被告提供勞務，並無必然相關。是被告抗辯：日支費乃額外開銷之補貼，非原告提供勞務之對價非工資，即非無稽。參以，系爭出差管理辦法於109年9月1日修正，「考量集團營運據點分布幅員廣大，各地區發展狀況及當地生活條件不同，為合理反映各地區環境條件差異，將依各地生活消費水平與艱困程度以及公司財務狀況，適時調整給付差旅津貼/日支費報支標準，以作為海外出差期間之額外生活補貼。差旅津貼/日支費等給付為額外開銷補貼，並非提供勞務之對價，因此非屬工資或薪資性質。」、「國內員工之差旅津貼及派駐海外員工之日支費，應於出差行程結束後併同機票/住宿/交通/膳食憑證完成報支請領後發放；若國外出差期間適逢當地之法定休假日，仍符合差旅津貼/日支費請領資格，不以需提供勞務為必要報支條件」000年0月生效之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5.10.1條、第5.10.2條分別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04頁）。則日支費乃額外開銷補貼、非提供勞務之對價、非工資性質，故需報支後發放，既經兩造約明，且原告迄至111年2月9日離職前均未曾異議，堪認原告得知悉日支費性質上並非工資，且亦已同意；是被告抗辯：日支費屬差旅費用、為恩惠性之給予，非屬工資，即屬可採。
　5.原告固舉被告新制抗辯：被告已將日支費列為薪資等語（本院卷一第41頁），然原告所舉PPT為原告離職後，被告於111年10月所為駐外人員聘僱制度所為調整，實難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此外，系爭錄取通知書任用條件項下包含本薪、海外工作加給、變動獎金等部分、福利項下則有保險、休假及其他福利，則福利項目則針對非金錢給付項目，尚難據為薪資科目劃分之依據。再者，原告固舉被告簡報（本院卷二第319頁）主張差旅費與日支費申報流程並不相同，然差旅津貼及日支費報支管理規則併規定於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5.10.2條，且被告提出之說明乃「差旅報銷作業流程」說明，未區分差旅費與日支費之申請而有異，有該說明頁面附卷可參（卷二第319頁），此外，國外出差申請及差旅報支作業流程並無不同，亦有系爭差旅辦法第6.2條圖表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307頁），則原告主張差旅費與日支費申報流程不同，即容有誤解。
　6.綜上，日支費非工資性質，原告主張應列入工資，並請求被告補繳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即非有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加班費（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加班）70萬7,272元，是否有理？　　
　1.原告主張⑴依照勞基法規定，若勞工於休假日及國定假日上班，應由雇主給付加班費；且乃勞基法之強制規定，依照民法第71條規定，勞雇雙方不得以契約排除之。而依照越南勞動法及越南寶元公司勞動內規約定，原告需於週六上班，至依照系爭工作規則第16條之2、及系爭請假管理辦法第5.3.2規定，原告之出勤雖需遵守越南當地法，然並未排除同規則第29.30.47及勞基法規定，且兩造未約定調移國定假日，則被告自應給付原告週六及臺灣國定假日出勤之延長工時工資。⑵依照勞基法第21、24、39條、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加班費之計算以平日工資計之、非以法定基本工資計之，兩造並未約定正常工時工資指基本工資，亦未約定薪資總額包含加班費、且另訂有系爭延長工時管理辦法及「加班夜班工作及停止假期時薪資加給標準」，被告抗辯：給付原告之工資優於勞基法規定，並非可採。
　2.經查：
　⑴①「休息制度（週休日，休年假，節日…）依越南法律規定及公司管理規章規定」，系爭勞動合同第3.1條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94頁），②另「本公司員工，若派駐之工作地點為臺灣地區（含澎湖、金門、馬祖）以外之海外地區（以下稱駐外員工），應嚴格遵守派駐當地之法令與相關勞動內規」，系爭工作規則第16條之2前段亦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20頁），③又「海外員工之婚假、喪假、普通傷病假、公傷假、事假、產假、陪產假、產檢假等給假原則比照國內員工，但出勤認定以派駐地當地法令及行事曆為基準；海外員工於海外停留每滿一定天數後，將會給予1次慰勞假（內含特別休假），以做為平衡工作與身心之休假用途，休假期間工資照給；慰勞假之請休原則由員工自主排定，但應優先使用特休假，不足之休假天數以慰勞假給假。」系爭請假管理辦法第5.3.2條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15頁）。準此，依照兩造約定內容，工時係依循派駐地法律規定。原告固主張亦應符合臺灣勞基法工時之規定等語，然工時為具有公法性質之勞動條件，自應適用屬地主義，以工作地法律為準，而本件原告之派駐地為越南，有系爭錄取通知及勞動合同附卷可考（本院卷一第31、293頁），是關於正常工時、國定假日、休假日之認定，應俱以越南法律為準，以維事理之平。況原告於訂約時既已明知派駐地為越南，亦未於系爭勞動合同另就工時為不同之約定，且迄至原告離職前任職長達4年6月期間均未曾爭執，則兩造自應受前開約定之拘束，以平衡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兼顧契約自由原則。至原告有於越南正常工時外時間服勞務，例如與臺灣公司聯繫業務事宜，即屬延長工時，若經原告舉證確有加班之事實，自得另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附此敘明。
　⑵次查，依照越南勞動法第105條規定，每日正常工時不超過8小時，每週工時不超過48小時，有越南勞動法附卷可參（本院卷三第93頁），則週六為應上班日屬正常工時之時間，是原告主張於越南週六有上工，屬假日加班，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即非有據。
　⑶再查，原告任職期間，越南之國定假日如附件所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三㈠9），然原告並未舉證有於越南之國定假日加班之事實，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加班費，仍非有理。
　3.原告固主張被告未能提出原告出勤紀錄，依法應對被告裁罰，並應任原告主張之工時為真等語。然⑴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定有明文。另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一項之命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下稱勞事法）第35條、第36條第5項亦分別定有明文。⑵此外，「勞動者在開始及結束工作時不需刷卡或簽字」系爭勞動合同第2條第2款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94頁），則被告未留存出勤紀錄乃基於兩造約定，此亦為簽約之原告所明知，是被告並非無正當理由未備應置之文書，則原告依照勞基法及勞事法前開規定，主張應就被告未提出其出勤紀錄予以裁罰，即有違誠信、且非可取。　
　4.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於臺灣之國定假日、週六在越南有上工日之延長工時工資，即非有據，並非可採。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0萬6894元，是否有理由？
　1.原告主張：⑴特休假為勞工優勢之權利，不得附條件限制勞工之排定，且不得逕將慰勞假認為特休假；兩造未曾約定申請之慰勞假先補足特休假。⑵原告任職期間未曾提出特休之申請、亦未曾使用特別休假、僅申請過慰勞假，且請慰勞假假天數未逾慰勞假得申請之天數，自無特休假業已休畢之情形。⑶被告提出之出勤紀錄中，慰勞假與特休假交叉登載，並無工作規則第31條之1優先使用特休之情形。⑷被告之新制說明會已說明給付依照臺灣法令給與特休假，則被告自應再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等語。
　2.經查
　⑴①「針對派駐海外人員提供慰勞假（內含特休假），慰勞假依累積固定海外出差天數享有固定給假天數，以做為平衡工作與身心之休假用途，休假期間工資照給，慰勞假之請休原則由員工自主排定，但應優先使用特休假，不足之休假天數以慰勞假給假」系爭工作規則第31條之1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25頁）。②「伍、休假管理辦法：一、慰勞假/年假：1.台籍幹部慰勞假（本文以下部分內容以年假代稱慰勞假）A海外天數停留滿52天後，得享8天慰勞假；未滿52天者不依比例給假」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亦有明文（本院卷一第53至54頁），是被告抗辯：被告提供員工之慰勞假包含年假（即特休假），且兩造約定，應優先使用特休假，即屬可採。③此外，系爭請假管理辦法第5.1條未列有「慰勞假」之假別，係另於同法第5.3.2條約定「海外員工之婚假、喪假、普通傷病假、公傷假、事假、產假、陪產假、產檢假等給假原則比照國內員工，但出勤認定以派駐地當地法令及行事曆為基準；海外員工於海外停留每滿一定天數後，將會給予1次慰勞假（內含特別休假），以做為平衡工作與身心之休假用途，休假期間工資照給；慰勞假之請休原則由員工自主排定，但應優先使用特休假，不足之休假天數以慰勞假給假。」有系爭請假管理辦法附卷可考（本院卷一第311至315頁），堪認慰勞假乃針對派駐海外員工之額外假別，且含特休假在內，使用方式則應優先使用慰勞假，不足休假天數方以慰勞假給假。
　⑵原告於109至110年共請慰勞假為66日，有原告提出之海外幹部休假計算表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121頁），另原告之特休假日數為28天，有原告各年度特休假日數表附卷可查（卷二第234頁），則原告之特休假均已休畢，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即非有據，並非可採。　
　⑶原告固提出年度假期結清表（本院卷一第63、93、107、121）主張並未請過特休假等語，然前開結清表係以休假表彰請假日數、並未區分假別，則原告據以主張未請過特休假，即非有據；況慰勞假為被告予派駐海外員工之特殊假別，應於特休假後使用，有系爭工作規則第31條之1、系爭請假管理辦法第5.3.2條附卷可查，既然原告對於使用前開結清表上慰勞假並未爭執，則原告再主張：任職期間並無請特休假等語，即非可取。至原告所舉被告新制，乃原告離職後被告所為調整（本院卷一第41頁），自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㈣原告請求被告返還薪資扣款6萬2,288元，是否有理？即被告抗辯原告確已同意由薪資中代扣越南當地所得稅，是否可採？
　1.原告主張：任職期間每月均遭被告不明扣款，有薪資單及載列之代扣款項目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45至50、65至77、81至92、95至106、109至120頁），而被告並未舉證證明確實有代繳原告於越南應繳納之個人所得稅，則被告自應將該部分屬工資之不當扣款返還原告；至被告所提出之預扣證明及繳稅單，則未經公證單位認證、欠缺證據能力，無從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等語。
　2.查⑴「義務：依據越南稅法規定，繳交個人所得稅」，系爭勞動合同第3.2.1條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95頁）。⑵另在越南工作之非居民均為納稅義務人，雇主應代扣員工所得稅，並按月或季度向稅務機關繳納，越南所得稅法第1.4、24.1至24.3、25.1.a、25.1.b條定有明文（本院卷二第370至373、432至435頁）。⑶又「主旨：配合越南政府於西元2013年7月1日修訂之個人所得稅法，修訂派駐越南地區台幹海外個人所得稅方案」、「依照越南政府修訂之個人所得稅法，自西元2013年7月1日起提高個人所得稅之免稅額及家境減項扣除額，考量其制度實施對越南區台幹個人負擔所得稅之影響，調整越南區台幹海外個人所得稅標準」，有寶成國際集團內部聯絡函寶人字第20130026號函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97頁）。⑷此外，被告於105年7月至111年間均有替原告繳納個人所得稅，有個人所得稅報表、預扣證明、繳納單、結算資料附卷可考（本院卷二第179至211頁），則被告抗辯：兩造約定被告依據越南所得稅法每月於原告薪資內代扣原告應納之個人所得稅，並由被告按時繳納，並非無稽。
　3.原告固抗辯：被告提出之繳納資料未經公證，故爭執私文書之證據能力等語。然原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每月均有拿到薪資單、未曾自行納稅等語（本院卷二第330頁、卷三第216頁），既然原告每月均有拿到薪資單，且於任職期間就稅款扣款亦從未爭執，甚且於任職期間又未曾自行繳納應納之個人所得稅，堪認原告應繳納之個人所得稅款已由被告依照系爭勞動合同代為扣款並繳納，否則原告豈有未遭越南政府追徵稅額之理，則原告前開抗辯，並非可採。
　⒋準此，兩造業已約定原告在越南任職應繳納之個人所得稅款由被告於每月薪資內扣款並代繳，被告抗辯：系爭代扣款為被告扣款並代繳之原告應納個人得稅款，即為可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代扣款，即非有據。
六、綜上，原告依照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之相關規定，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給付原告有於臺灣之國定假日及休假日在越南出勤之延長工時工資、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及請求被告返還代扣款，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部分，因本訴經敗訴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56號

原      告  陳睿緯    住○○市○○區○○路○○巷0弄00號0



訴訟代理人  林倪均律師

複代理人    郭文程律師

被      告  英屬維京群島商裕元工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盧金柱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6年7月14日起任職被告，簽立勞動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書）經派駐越南平政廠，擔任PUMA業務單位班長，薪資除本薪、海外工作加給外，尚包含原告因派駐越南並停留當地期間每日發給之新臺幣（下同）1,000元日支費；此外，原告於派駐越南期間之工作時間，係比照越南當地勞工工時，故每週六及臺灣國定假日仍需出勤8小時（年節、勞動節除外）。然迄至111年2月9日原告離職前，被告並未將日支費列入原告工資，致使原告之退休金提繳金額顯有不足，此外又未曾給付原告週六及國定假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甚且無理由每月均以「代扣款1」於工資逕為扣款。為此，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707,272元、2.特休未休工資106,894元、3.代扣款62,288元，4.及補提繳退休金92,54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876,4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提繳92,544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之勞工退休金專戶。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隸屬寶成集團，原告於106年7月12日起，依照系爭勞動契約、錄取通知（下稱系爭錄取通知）經被告在台聘僱擔任台籍幹部，並於任職期間，經派駐越南擔任管理職務，因為外籍人士身份，故依照越南當地法律，需辦理工作證及與寶元越南責任有限公司（下稱越南寶元公司）簽立勞動合同（下稱系爭勞動合同），方得於越南工作，資就原告主張說明如下：。

　1.日支費並非工資：⑴依照被告之出差管理辦法（下稱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約定，日支費乃考量被告各營運據點之發展狀況及生活條件並不相同，為合理反應各地生活條件差異，依據各地生活水平及公司財務狀況所發放，作為派駐海外期間額外生活補貼，屬出差費用，且以員工申請為前提，非勞務之對價，被告亦有調整差旅津貼/日支費之支報標準。⑵被告係依據原告實際停留越南天數給與日支費，然原告停留越南天數與原告實際提供勞務天數並非相同，例如越南國定假日、越南休假日、返台休假或公差之頭尾兩天搭機時間亦有給與日支費，且日支費之發給與員工職級無涉，亦顯非勞務之對價。⑶日支費既非工資，被告給付原告之工資即未有短少，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工資不足、請求被告補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非有理。

　2.原告任職越南，工時應受越南法律拘束，原告並未於越南之休假日或於國定假日加班，縱原告有加班，被告亦已給付海外工作加給，被告給付原告工資並未低於勞基法之規定，原告自不得再請求此部分加班費。⑴工時為具有公法性質之勞動條件，當以任職地法律為依據，原告明知派駐地點為越南，任職期間自應受越南法律就工時、國定假日之規定所規範，被告之請假管理辦法（下稱系爭請假管理辦法）、工作規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系爭勞動合同亦同有約定，且原告於任職期間，均未曾提出異議，自不得事後再翻異。⑵原告因任管理職，故依系爭勞動合同約定，任職期間毋須打卡，且加班需兩造合意，另依照被告之延長工作時間管理辦法（下稱系爭延長工時管理辦法）之約定，加班亦需申報，則原告就有於週六、國定假日出勤之事實，應為舉證之責，⑶況被告除給付原告本薪外，尚有給付「海外工作加給」（108年9月後每月6千元）作為依照越南行事曆出勤之總薪資，縱原告有於臺灣之週六或國定假日在越南出勤之情形，被告亦已給付此部分工資，原告仍不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加班費。　　

　3.依照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請假管理辦法，被告優於勞基法關於特休之規定給與員工慰勞假，且由員工於特休休畢後自由排定慰勞假，而原告之特休假均已休畢，縱有未休畢之慰勞假，被告亦給與工資補償，原告不得再請求特休未休工資。

　4.依照越南法律，原告於越南工作需繳納稅捐。被告內部前均已對員工說明，並於系爭勞動合同約定扣繳方式，則原告知悉並同意逕由越南寶元公司代繳納原告於越南應向越南政府繳納之個人所得稅，及由被告於原告薪資中以「暫扣款」或「代扣款」名義扣款，且原告任職期間未曾爭執，則原告主張被告有不當扣款情形，亦非可採。

　㈡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兩造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系爭勞動契約書、錄取通知書、系爭勞動合同均為原告親簽。

  ⒉原告自106年7月14日起受雇被告，並經派駐至越南擔任管理職工作，而與越南寶元公司簽署如系爭勞動合同（本院卷一第293至296頁)，其後，原告於111年2月10日自請離職，任職期間為4年6月29日，任職期間勞工名卡及離職申請單如本院卷一第375至379頁。

  ⒊原告任期期間之各月本薪、海外工作加給數額如下所示：

年度 基本薪資/月 海外工作加給/月 106年7月至107年7月 31,000元 4,000元 107年8月至108年7月 31,600元 4,000元 108年8月 31,950元 4,000元 108年9月至110年7月 33,950元 6,000元 110年8月至110年12月 34,800元 6,000元 111年1月至111年2月 34,800元 6,000元 

  ⒋寶成國際集團於102年8月12日有發佈內部聯絡函（本院卷第一第297頁），其主旨載稱：「配合越南政府於西元2013年7月1日修訂個人所得稅法，修訂派駐越南地區台幹海外個人所得稅方案」。

  ⒌原告任職期間適用106年3月6日、109年9月1日修正生效之系爭出差管理辦法（本院卷一第33至37頁、299至308頁），109年4月1日修正生效之系爭請假管理辦法（本院卷一第309至316頁）、109年4月版之系爭工作規則（本院卷一第317至345頁）。

  ⒍寶成國際集團訂有生效日為110年2月1日之系爭延長工時管理辦法（本院卷一第347至351頁），及000年0月0日生效之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

  ⒎原告派駐越南期間，得依系爭出差管理辦法規定申請日支費，前述日支費申領係以原告實際停留駐地天數(包含週日、越南國定假日等原告未提供勞務之天數在內)每日給予新台幣1,000元計算（本院卷一第427頁），且原告如有返台休假，於頭尾二天搭乘飛機時間（明顯非工作時間），亦得報銷申請日支費，其餘返台休假期間則不支給日支費。

  ⒏原告如於海外停留每滿52天，被告則給予其8日慰勞假，惟依據系爭工作規則第31條之1規定慰勞假內含特休假。

  ⒐原告派駐越南期間之台灣國定假日與例休假日出勤情形如本院卷一第411頁所示。

  ⒑原告於越南無須打卡，被告未置有出勤紀錄。

  ㈡爭執事項

  1.日支費性質是否為工資？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9萬2,544元，是否有理？

  2.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加班費（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加班）70萬7,272元，是否有理？

  3.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0萬6894元，是否有理由？

　4.原告請求被告返還薪資扣款6萬2,288元，是否有理？即被告抗辯原告確已同意由薪資中代扣越南當地所得稅，是否可採？

五、本院之判斷：

  ㈠日支費是否屬於工資？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9萬2,544元，是否有理？

　1.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之定義，係：「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綜合上開條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則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70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僱主所為之給與，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倘雇主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亦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不得列入工資範圍之內。　　

　2.原告主張：⑴系爭錄取通知明列工作地點在越南，既原告常駐在越南，則日支費乃因各國生活條件、幣值、生活水準不同，由被告定期給付之駐外津貼，用以彌補員工駐外期間特殊環境工作及生活之不便利，原告領取之日支費為勞務之對價且為經常性之給予，屬工資，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差旅費性質並不相同。⑵系爭出差管理辦法除差旅津貼外，另增設日支費給付標準，且依照系爭出差管理辦法附件即「派駐海外人員（台幹）海外停留天數與日支費計算標準」（下稱系爭計算標準，本院卷一第39頁），駐外人員於返台休假期間、當地休假期間、他國休假期間均不得請領日支費，僅就原告停留越南當地且有提供勞務時間方發給日支費，則日支費核屬原告對被告勞務之對價，要屬薪資。⑶原告於106至110年任職越南期間均有依照系爭出差管理辦法之報銷標準申報差旅相關費用並領得日支費，則日支費並非臨時偶發性之業務需求而發放，其給付屬經常性給予。⑷依照系爭錄取通知書，亦將日支費列於「任用條件」而非「福利」項下，堪認日支費並非恩惠性給予。⑸系爭出差管理辦法於109年9月修正，修正前並未明文將日支費定義為「額外開銷補貼、非提供勞務之對價」，應為同意派駐海外之代價。⑹另系爭出差管理辦法關於日支費之費用，於109年9月1日修正後，依據不同國家發給不同金額，且修正後就臨時性、短期性出差之差旅費用，尚有約定國外出差旅費報支標準、國外差旅費用報支管理原則、差旅津貼報支管理原則等規定，與日支費請領流程（本院卷二第319頁）亦不同，則日支費乃因各國生活條件、幣值、生活水準不同，由被告定期給付之駐外津貼，用以彌補員工駐外期間特殊環境工作及生活之不便利，原告領取之日支費為勞務之對價且為經常性之給予，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差旅費性質並非相同，應屬工資。

　3.查⑴「薪資㈠每月本薪（含基本薪資、特加…等固定給予之津貼）及派駐海外人員海外工作加給：依甲、乙雙方簽定之錄取通知書為準」系爭勞動契約書第2條第1項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7頁），⑵另「任用條件：本薪NT31,000元/月，海外工作加給4,000元/月，派駐海外期間得依出差管理辦法之報銷標準申報差旅相關費用」，系爭錄取通知書第6點亦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1頁），⑶又「目的：為使公司員工出差管理及差旅報支有所依循，特訂本辦法」、「日支費就派駐海外人員發放標準，依照集團台籍人員國外出差日支費標準修訂之發文辦理」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1條、第6.4.2條亦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3至39頁），⑷再「薪資結構：依集團規定辦理」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第4條第2項第2款亦有約定（本院卷一第53頁）。則依照前開兩造於系爭勞動契約及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之約定，日支費並未列於被告應給付予原告薪資之範圍，佐以，被告除本薪外，另有給付海外工作加給（108年9月後每月6千元）作為工資，再參以依照兩造於系爭錄取通知書、系爭出差管理辦法之約定，且日支費亦屬差旅費之範疇，且另需係依系爭出差管理辦法之報支標準申報，準此，被告抗辯：日支費並非工資，即非無據。

　4.此外，「返台休假或公差之起迄二日、當地休假日、他國休假日均計算日支費，休假/出差期間天數不計算日支費」，再者，台籍駐外人員及台籍國內人員海外出差依據地區不同規定金額日支費，與員工職級無關，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6.4.2條、及附件計算基準表亦有分別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3至39、427頁），依此，原告於返台休假起迄、當地休假、他國休假等未替被告提供勞務之時間，仍得取得日支費，然原告返台公差有替被告提供勞務期間，則無法取得日支費，準此，日支費之給付，與原告是否對被告提供勞務，並無必然相關。是被告抗辯：日支費乃額外開銷之補貼，非原告提供勞務之對價非工資，即非無稽。參以，系爭出差管理辦法於109年9月1日修正，「考量集團營運據點分布幅員廣大，各地區發展狀況及當地生活條件不同，為合理反映各地區環境條件差異，將依各地生活消費水平與艱困程度以及公司財務狀況，適時調整給付差旅津貼/日支費報支標準，以作為海外出差期間之額外生活補貼。差旅津貼/日支費等給付為額外開銷補貼，並非提供勞務之對價，因此非屬工資或薪資性質。」、「國內員工之差旅津貼及派駐海外員工之日支費，應於出差行程結束後併同機票/住宿/交通/膳食憑證完成報支請領後發放；若國外出差期間適逢當地之法定休假日，仍符合差旅津貼/日支費請領資格，不以需提供勞務為必要報支條件」000年0月生效之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5.10.1條、第5.10.2條分別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04頁）。則日支費乃額外開銷補貼、非提供勞務之對價、非工資性質，故需報支後發放，既經兩造約明，且原告迄至111年2月9日離職前均未曾異議，堪認原告得知悉日支費性質上並非工資，且亦已同意；是被告抗辯：日支費屬差旅費用、為恩惠性之給予，非屬工資，即屬可採。

　5.原告固舉被告新制抗辯：被告已將日支費列為薪資等語（本院卷一第41頁），然原告所舉PPT為原告離職後，被告於111年10月所為駐外人員聘僱制度所為調整，實難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此外，系爭錄取通知書任用條件項下包含本薪、海外工作加給、變動獎金等部分、福利項下則有保險、休假及其他福利，則福利項目則針對非金錢給付項目，尚難據為薪資科目劃分之依據。再者，原告固舉被告簡報（本院卷二第319頁）主張差旅費與日支費申報流程並不相同，然差旅津貼及日支費報支管理規則併規定於系爭出差管理辦法第5.10.2條，且被告提出之說明乃「差旅報銷作業流程」說明，未區分差旅費與日支費之申請而有異，有該說明頁面附卷可參（卷二第319頁），此外，國外出差申請及差旅報支作業流程並無不同，亦有系爭差旅辦法第6.2條圖表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307頁），則原告主張差旅費與日支費申報流程不同，即容有誤解。

　6.綜上，日支費非工資性質，原告主張應列入工資，並請求被告補繳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即非有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加班費（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加班）70萬7,272元，是否有理？　　

　1.原告主張⑴依照勞基法規定，若勞工於休假日及國定假日上班，應由雇主給付加班費；且乃勞基法之強制規定，依照民法第71條規定，勞雇雙方不得以契約排除之。而依照越南勞動法及越南寶元公司勞動內規約定，原告需於週六上班，至依照系爭工作規則第16條之2、及系爭請假管理辦法第5.3.2規定，原告之出勤雖需遵守越南當地法，然並未排除同規則第29.30.47及勞基法規定，且兩造未約定調移國定假日，則被告自應給付原告週六及臺灣國定假日出勤之延長工時工資。⑵依照勞基法第21、24、39條、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加班費之計算以平日工資計之、非以法定基本工資計之，兩造並未約定正常工時工資指基本工資，亦未約定薪資總額包含加班費、且另訂有系爭延長工時管理辦法及「加班夜班工作及停止假期時薪資加給標準」，被告抗辯：給付原告之工資優於勞基法規定，並非可採。

　2.經查：

　⑴①「休息制度（週休日，休年假，節日…）依越南法律規定及公司管理規章規定」，系爭勞動合同第3.1條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94頁），②另「本公司員工，若派駐之工作地點為臺灣地區（含澎湖、金門、馬祖）以外之海外地區（以下稱駐外員工），應嚴格遵守派駐當地之法令與相關勞動內規」，系爭工作規則第16條之2前段亦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20頁），③又「海外員工之婚假、喪假、普通傷病假、公傷假、事假、產假、陪產假、產檢假等給假原則比照國內員工，但出勤認定以派駐地當地法令及行事曆為基準；海外員工於海外停留每滿一定天數後，將會給予1次慰勞假（內含特別休假），以做為平衡工作與身心之休假用途，休假期間工資照給；慰勞假之請休原則由員工自主排定，但應優先使用特休假，不足之休假天數以慰勞假給假。」系爭請假管理辦法第5.3.2條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15頁）。準此，依照兩造約定內容，工時係依循派駐地法律規定。原告固主張亦應符合臺灣勞基法工時之規定等語，然工時為具有公法性質之勞動條件，自應適用屬地主義，以工作地法律為準，而本件原告之派駐地為越南，有系爭錄取通知及勞動合同附卷可考（本院卷一第31、293頁），是關於正常工時、國定假日、休假日之認定，應俱以越南法律為準，以維事理之平。況原告於訂約時既已明知派駐地為越南，亦未於系爭勞動合同另就工時為不同之約定，且迄至原告離職前任職長達4年6月期間均未曾爭執，則兩造自應受前開約定之拘束，以平衡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兼顧契約自由原則。至原告有於越南正常工時外時間服勞務，例如與臺灣公司聯繫業務事宜，即屬延長工時，若經原告舉證確有加班之事實，自得另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附此敘明。

　⑵次查，依照越南勞動法第105條規定，每日正常工時不超過8小時，每週工時不超過48小時，有越南勞動法附卷可參（本院卷三第93頁），則週六為應上班日屬正常工時之時間，是原告主張於越南週六有上工，屬假日加班，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即非有據。

　⑶再查，原告任職期間，越南之國定假日如附件所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三㈠9），然原告並未舉證有於越南之國定假日加班之事實，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加班費，仍非有理。

　3.原告固主張被告未能提出原告出勤紀錄，依法應對被告裁罰，並應任原告主張之工時為真等語。然⑴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定有明文。另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一項之命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下稱勞事法）第35條、第36條第5項亦分別定有明文。⑵此外，「勞動者在開始及結束工作時不需刷卡或簽字」系爭勞動合同第2條第2款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94頁），則被告未留存出勤紀錄乃基於兩造約定，此亦為簽約之原告所明知，是被告並非無正當理由未備應置之文書，則原告依照勞基法及勞事法前開規定，主張應就被告未提出其出勤紀錄予以裁罰，即有違誠信、且非可取。　

　4.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於臺灣之國定假日、週六在越南有上工日之延長工時工資，即非有據，並非可採。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10萬6894元，是否有理由？

　1.原告主張：⑴特休假為勞工優勢之權利，不得附條件限制勞工之排定，且不得逕將慰勞假認為特休假；兩造未曾約定申請之慰勞假先補足特休假。⑵原告任職期間未曾提出特休之申請、亦未曾使用特別休假、僅申請過慰勞假，且請慰勞假假天數未逾慰勞假得申請之天數，自無特休假業已休畢之情形。⑶被告提出之出勤紀錄中，慰勞假與特休假交叉登載，並無工作規則第31條之1優先使用特休之情形。⑷被告之新制說明會已說明給付依照臺灣法令給與特休假，則被告自應再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等語。

　2.經查

　⑴①「針對派駐海外人員提供慰勞假（內含特休假），慰勞假依累積固定海外出差天數享有固定給假天數，以做為平衡工作與身心之休假用途，休假期間工資照給，慰勞假之請休原則由員工自主排定，但應優先使用特休假，不足之休假天數以慰勞假給假」系爭工作規則第31條之1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325頁）。②「伍、休假管理辦法：一、慰勞假/年假：1.台籍幹部慰勞假（本文以下部分內容以年假代稱慰勞假）A海外天數停留滿52天後，得享8天慰勞假；未滿52天者不依比例給假」系爭越南區海外幹部管理規章亦有明文（本院卷一第53至54頁），是被告抗辯：被告提供員工之慰勞假包含年假（即特休假），且兩造約定，應優先使用特休假，即屬可採。③此外，系爭請假管理辦法第5.1條未列有「慰勞假」之假別，係另於同法第5.3.2條約定「海外員工之婚假、喪假、普通傷病假、公傷假、事假、產假、陪產假、產檢假等給假原則比照國內員工，但出勤認定以派駐地當地法令及行事曆為基準；海外員工於海外停留每滿一定天數後，將會給予1次慰勞假（內含特別休假），以做為平衡工作與身心之休假用途，休假期間工資照給；慰勞假之請休原則由員工自主排定，但應優先使用特休假，不足之休假天數以慰勞假給假。」有系爭請假管理辦法附卷可考（本院卷一第311至315頁），堪認慰勞假乃針對派駐海外員工之額外假別，且含特休假在內，使用方式則應優先使用慰勞假，不足休假天數方以慰勞假給假。

　⑵原告於109至110年共請慰勞假為66日，有原告提出之海外幹部休假計算表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121頁），另原告之特休假日數為28天，有原告各年度特休假日數表附卷可查（卷二第234頁），則原告之特休假均已休畢，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即非有據，並非可採。　

　⑶原告固提出年度假期結清表（本院卷一第63、93、107、121）主張並未請過特休假等語，然前開結清表係以休假表彰請假日數、並未區分假別，則原告據以主張未請過特休假，即非有據；況慰勞假為被告予派駐海外員工之特殊假別，應於特休假後使用，有系爭工作規則第31條之1、系爭請假管理辦法第5.3.2條附卷可查，既然原告對於使用前開結清表上慰勞假並未爭執，則原告再主張：任職期間並無請特休假等語，即非可取。至原告所舉被告新制，乃原告離職後被告所為調整（本院卷一第41頁），自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㈣原告請求被告返還薪資扣款6萬2,288元，是否有理？即被告抗辯原告確已同意由薪資中代扣越南當地所得稅，是否可採？

　1.原告主張：任職期間每月均遭被告不明扣款，有薪資單及載列之代扣款項目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45至50、65至77、81至92、95至106、109至120頁），而被告並未舉證證明確實有代繳原告於越南應繳納之個人所得稅，則被告自應將該部分屬工資之不當扣款返還原告；至被告所提出之預扣證明及繳稅單，則未經公證單位認證、欠缺證據能力，無從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等語。

　2.查⑴「義務：依據越南稅法規定，繳交個人所得稅」，系爭勞動合同第3.2.1條訂有明文（本院卷一第295頁）。⑵另在越南工作之非居民均為納稅義務人，雇主應代扣員工所得稅，並按月或季度向稅務機關繳納，越南所得稅法第1.4、24.1至24.3、25.1.a、25.1.b條定有明文（本院卷二第370至373、432至435頁）。⑶又「主旨：配合越南政府於西元2013年7月1日修訂之個人所得稅法，修訂派駐越南地區台幹海外個人所得稅方案」、「依照越南政府修訂之個人所得稅法，自西元2013年7月1日起提高個人所得稅之免稅額及家境減項扣除額，考量其制度實施對越南區台幹個人負擔所得稅之影響，調整越南區台幹海外個人所得稅標準」，有寶成國際集團內部聯絡函寶人字第20130026號函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97頁）。⑷此外，被告於105年7月至111年間均有替原告繳納個人所得稅，有個人所得稅報表、預扣證明、繳納單、結算資料附卷可考（本院卷二第179至211頁），則被告抗辯：兩造約定被告依據越南所得稅法每月於原告薪資內代扣原告應納之個人所得稅，並由被告按時繳納，並非無稽。

　3.原告固抗辯：被告提出之繳納資料未經公證，故爭執私文書之證據能力等語。然原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每月均有拿到薪資單、未曾自行納稅等語（本院卷二第330頁、卷三第216頁），既然原告每月均有拿到薪資單，且於任職期間就稅款扣款亦從未爭執，甚且於任職期間又未曾自行繳納應納之個人所得稅，堪認原告應繳納之個人所得稅款已由被告依照系爭勞動合同代為扣款並繳納，否則原告豈有未遭越南政府追徵稅額之理，則原告前開抗辯，並非可採。

　⒋準此，兩造業已約定原告在越南任職應繳納之個人所得稅款由被告於每月薪資內扣款並代繳，被告抗辯：系爭代扣款為被告扣款並代繳之原告應納個人得稅款，即為可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代扣款，即非有據。

六、綜上，原告依照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之相關規定，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給付原告有於臺灣之國定假日及休假日在越南出勤之延長工時工資、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及請求被告返還代扣款，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部分，因本訴經敗訴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